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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三十五次會議 
一九五三卑十一月九3星期一千後三時在.纽約舉伃 

主席：Mr H H O P P E N O T (法蘭西） 

&席肴‧‧下列各國代表：智利、中國、哥侖比 

亞、丹麥、法蘭西、希臘、黎巴嫩、巴基渐坦、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盟、大不列顦及北愛爾繭聯 

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阖。 

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/635/Rev. 1) 

一. 通過瓖事日程。 

二. 巴勒斯坦問題。 

全面停戰協定之遒守與赏施,關於最近發生 

之暴行,特剁關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至十 

五 日 Q i b y a 發 生 之 事 件 , （ S / 3 1 0 9 , S/3110, 

S / 3 1 1 1 ) , ( 續 前 ） 

聯合國休戰督察團^謀長報吿書(續前)。 

通過議事日程 

硪 亊 9 ^ 通 遇 o 

巴勒斯坦問題 

全面停戰協定之遒守：ili施，藺於最近發生 

之暴行，特刖蘭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 

至十五日在Qibya發生之事件(S/3109, 

S/3110, S/3111), (‧ 嘖前） 

聯合國体戰督瘵圑參謀長報吿書(靖前） 

經 主 席 邀 講 ， 《 色 列 代 表 M r Eban,约^哈 

希 术 德 王 阖 代 表 M r Haikal及聯合國駐巴勒斯坦 

沐 眢 察 函 參 謀 長 M a j o r General Bmmke就&^會H 

席o 

一. Major General B E N N I K E (聯合國休戟督 

察HI參謀長）：本人耍向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位理 

事報吿，關於在理事會第六三二次會議中各位向本 

人口頭提出的問題及其以後以書面提出的問題,本 

人巳經擬就答復。下列各代表盥以及約但哈希米德 

王國代表均曾提出問題:英聯王阈、法蘭西、美國、希 

臘、黎巴嫩及以色列。 

二. 各位代表都知道,本人的答復業已在本次 

會議前以聯台國新簡稿的方式分發安全理事會理事 

及各有關方面o因此,爲節省理事會峙間起見，本人 

請 求 無 須 由 本 入 將 那 些 答 筏 誦 f f i— 遍 , ^ 請 理 事 會 

決定將那些答復作爲附件列入本次會譏的正式紀錄 

中。 

= . 主 席 ： G e n e r a l Bennike提璣不必誦戰他對 

於各位所提的窨面問題的答復。該項答覆應作爲附 

件列入本次會議紀錄。在今日和通去數日內本人所 

得的印象是理事會各位理事將核准是項程序；倘若 

沒有人反對的話,本人當遵照是項程序進行。 

四，M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：主席與理 

事會決定這個文件將剁入本次會議速記紀錄，本入 

非常感激o本人想將這個文件列入我們會璣的正式 

紀錄乃是應當的事。在同時,本人覺得理事會必須 

在正式會議中聆悉這些答復。倘若本人記憶不鐯的 

話 ， 當 我 們 腿 些 問 題 向 G e n e r a l Bennike 提 出 的 

時候,主席曾問他是否在當時準備答復口頭問題，而 

他答稱他需要若干時間來加以思索。倘若他當時就 

有準備的話，邾末他當時就可以答復，而且他將在 

狸 事 會 開 會 時 公 開 作 答 0 因 此 , 因 ^ 碰 巧 他 在 當 時 

沒有準備,致使理事會不得不同意展期聽取他的答 

復 , 現 在 這 些 答 復 已 經 在 我 們 面 前 , 並 且 各 位 代 

表都S經讀過，本人覺得將這些間題與答復公開宣 

®乃是正當的程序。本人很知道這是需要相當時閬 

的，但是本人相信這是重耍的,伹因General Bennike 

的話不須經過傅譯，它也許比較我們若干次演說所 

需的時間爲少。 

五. 因此，本人p唷求這些答復不但應列入理事 

會會譏的速記紀錄中，並應於理事會開會時公開宣 

讀。顯然，倘若理事會不這樣决定的話，大家亦沒有 

法子來阻止任何一位代表遲早請求自巳來宣讀這些 

答筏，但是,本人覺得最好是由General Bennike本 

人親口宣讀,因爲這是他自己的意見。這便是本入的 

正式提案，就是說我們應公開聽取General Bennike 

的答復。 

六. M r K Y R O U (希臘）：本人第一要向Gen-

eral B e n m k e 表 示 本 人 深 切 的 謝 意 , 因 爲 他 很 客 ^ 

地答復了本人的問題。也的答復——載於新閗稿中 

的——完全解答了^人所提出的問題。 

七 ， 至 於 M r . M a h k 所 提 出 的 一 項 程 序 問 騸 , 

本人想我們必須研究實傺的事實,才能瞭解他的鑭 

注。各位代表都記得理事會依照了 M r Vyshinsky 

的建讒'决定在General B e n n i k e 對 於 各 位 向 他 所 提 

各項問題提出窨面答!復二十 ia小時以後再舉行會 



Sâ。由於秘睿處的勤^，這些答復是在上屋期六午 

後 分 發 的 。 本 人 知 道 M r M a l i k 是 在 華 盛 頓 , 他 可 

能沒有時間來閱讀這些答復。那末他是否可以接受 

主席所提將這些答復作爲文件列入本次會議的速記 

紀錄的建議，同時倘若再有由於這些答復而引起的 

補充問題的話，俟下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時再向 

General B e n n i k e 提 出 呢 ' 這 個 建 議 也 許 能 夠 J Î ? 除 

M r M a l i k 的 某 樺 憂 盧 。 

八. 主席：本人耍首先指出關於無需誦讀备位 

向General Benmke所提出的問題和他的答復之議, 

並 非 由 本 人 提 出 , 而 是 由 G e n e r a l Bennike自己提 

出的。本人所說的不過是指出倘若該項^序在理事 

會 中 不 引 起 任 何 反 對 意 見 的 話 , 那 末 本 人 就 很 願 

JC照該項荐序進行。但是，Mr Mahk B 經 提 出 了 

反對意見。我們在沒有作決定前，本人希望凡對於 

這個問題有意見的各位理事不妨提出來，好像方才 

M r K y r o u 所 做 的 ~ ^ 。 

九. M 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：本人業巳 

說過，最正常的荐序就是將這些答復向我們宣讀,不 

宣讀簿些答復乃是一項不正常的稃序。爲什麼我們 

要探取這樣一個不正常的^序呢？這是本人所不能 

瞭解的。 

一〇.主席曾說誦謌這些答復可能耗费這次會 

議的整個時間。但是,我們最好是從General Bennike 

口中聽到這些答復，不需耍經過傳譯，而不在此後 

從理事會的某一代表口中廳到這些答復，在那時我 

們大家就必須聽到傳譯。因此，本人覺得我們應當 

在此刻求聽取這些答復，一勞永逸，而且歸根桔底 

的 說 來 , 這 還 S 經 濟 時 間 的 。 

― . 本 人 業 已 說 過 , 本 人 尙 沒 有 聽 到 不 請 

General Bennike宣讀這些答復的眞正理由。方才希臘 

代表設法來根據了本人不在鈕約的理由澥釋本人所 

採取的立場,本人對他非常感激。但是本人這樣做 

大部份還是因爲本人認爲理事會應當採取正常的程 

序 ， 而 並 非 由 於 本 入 不 在 紐 約 及 未 能 閱 這 些 答 復 

而發生的任何個人需要的緣故。 

一 二 . 因 此 , 本 人 再 度 請 求 理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致 

廬 本 人 所 說 的 話 , 並 請 G e n e r a l Bennike改變他方 

才向我們提出的關於誦讀該項答復的婧求。本入想 

我們最好是請他自己誦讀，並由我們在舉行正式會 

議 時 從 他 的 口 中 聽 到 這 些 答 復 。 因 此 ， 本 人 自 持 

本人的提案。 

― 三 . M r B O R B E R G (丹麥）：本人不知道是 

否有蹦於此事的先例。我們在前幾天決定我們應當 

在該項文件分發二十四小時以後舉行會議，而在當 

時並沒有A請求再將這些答復在這裏向我們宣讃。 

一四‧實際的倩形是怎樣的呢？在目前該項文 

件已分發各報。這已成爲一個公開的文件o本人覺得 

爲尊重在座的幾百位設法求研究安全理事會在做些 

什麼的來賓起見,理事會應進而實際處理這個問題， 

這是比較更重耍的事。我們舉行這次會議是因爲有 

—個地方發生了屠殺案件,而我們是安全理事會,我 

們必須設法來研究能以什麼辦法來阻止以後再發生 

事件和改善目前的情勢 0 本人一定要投褢反對 

將安全理事會變成一個舉行公開儀式的場所。 

—五，Sir Gladwyn J E B B (英聯王國）：大體說 

來，本人贊成丹麥代表所說的話。 

— 六 ， M 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：丹麥 

代表方才所說的話是對的。在那一天沒有A提到要 

將對於那些問題的答復向理事會宣讀,但是在同時， 

亦沒有人提出反對宣讀的意見。本人的確沒有準備 

會發生這種情形,今日午後本人剁達這裏的時候,忽 

然镀悉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某種協議。本入認爲 

倘若若干代表趁其他代表不在的時候就這樣重要的 

程序問題達成協議，那是決不能促進正當程序的。大 

衆將說什麼呢？全凼界將說什麼呢?全世界將說在這 

個文件中一定有些事是某數理事國篱Î它們本身的 

理由而不願葸把它公開宣讀的。這個文件在目前S 

變成一個公開的文件，這是不錯的，但是成爲一摑 

公開文件是一事,而在安全理事會會議中公開宣讀 

是另外一闳事。 

一 七 . 因此,本人將請求英聯王阖及丹麥代表 

改變他們闢於這一點的意見。^入要重說一遍，本 

入認爲倘若本人請求發言而自行宣讀這個文伴，這 

亦是完全在議事規刖範園之內的。本人認爲誰也不 

能使本入這樣做；本人不信理事會可以禁止本人螢 

言。本人不知道它是否能鉤如此做法，本人祇是要 

求我們以正常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，本人想我們 

是在小題大做。這是不必的。在事實上，倘若General 

Bennike在今日午後會遴開始時卽宣讃該文件的話， 

此刻他也許已經讀到第七或第八頁,而在相當的時 

間内就會讀完的。目鉗我們B經耗費了很多時開來 

討論該項文件是否應在理事會中宣讀的問題。徜若 

該項文伴能由General Benmke本人來宣讀的諾，那 

就更能促進较佳及较镓正常的程序。 

一 八 . 主席：本人以法國代表的地位費成Gen-

eral Benmke的提案。^人認镩腕若在第六二三次 



會 璣 中 我 們 通 過 Mr Vyshinsky的建譏在分發Gen-

eral Bennike 的答復和舉行審議那些答復的會議之間 

茧少隔開二十四小時的話,那正是因爲我們不願意 

在舉行會議時來開始審議那些答復,而希望便我們 

在事先有熟悉那些答復的充©時間。換一句話說， 

倘若我們在當初認爲General Benmke將於舉行會議 

時宣讀他的签復的話，那末在提出那些答復的時候 

與他能將那些答復向我們報吿的時候之間就必需有 

二十四小時的間隔了。 

— 九 . 不 但 如 此 ， 本 人 想 那 些 問 題 與 答 復 B 經 

佔據了較我們所想像的更多的地位。在事實上,本 

人不瞭廨我們爲什麼耍使理事會以及來賓耗費許多 

時間來聽取我們宣讀這個文件，這個文件在每一位 

面前均置有一份，並且來賓中任何一位如有典趣均 

可立刻索得一份。 

二〇• M r Malik曾吿訴我們倘若General B e n -

mke 小 誦 讀 他 的 答 復 ， 理 事 會 中 任 何 一 位 代 表 在 

發言時均可替代General B e n n i k e 誦 讀 , 因 此 我 們 

將耗费翻彝這些摘要的額外時間。 

二 一 . 本人處於主席的地位絕對不願意剝奪任 

何代表在舉行一般辯論時在他憨爲適當的範圍內儘 

暈發言或宣讃他所願意宣讃的文件的權利。但本人 

願意向Mr. Malik指出權利與便利！:有區剁的。本 

人不信一位理事會代表在理事會決定不宣讃一個文 

件以後，而來強迫其他代表聽他宣讀那個文件是得 

策的。 

二 二 . 因此,本人裁定我們將允准General B e n -

mke 的 請 求 , 他 將 不 宣 讀 向 他 提 出 的 那 些 問 題 , 亦 

小宣傳那些答復，伹是那些問題與答復將於明天列 

入此次會議的紀錄中，作爲附件。旣然有、對於這 

̶項裁定表示異議，本人將於本人的陳述傳譯完畢 

以後立刻將這個問題付表決。 

二 三 . M 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：本人願 

鱿一項稃序問題發言。本人在最初提出了一個勖議， 

現 在 主 席 作 了 一 個 裁 定 。 本 / 沒 有 機 會 來 提 出 反 

對或不予反對的意見，本&不知道主席爲什麼要作 

— 裁 定 而 強 迫 本 尺 來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, 而 不 將 本 & 原 

求的簡單動議交付安全â事會作一決定。當然這是 

主席可以隨意決定的。 

二 四 . 本人聽.到主席說在最初的時候說Gener-

al Bennike贊成該項稃序。本入於是動遴應將該項 

報吿書當衆宣讀。現在主席作了一個裁审。但是這 

撺轉灣的方式實在是不必耍的。安全理事會可以& 

盧本尺的動議並可就這個問題隨意作決定。 

二 五 . 當 本 人 就 這 個 程 序 問 題 發 言 ， 本 人 要 

說明本&方才璲悉那些答復並非任何入都可以耍得 

到的。在聯合國中有幾個代表團貧索取該項文件而 

遭拒絕。這整個的問題有一點祕^性，遷延愈久刖 

討論這椿事的人愈多,而事實眞相就會出現得更多。 

二 ^ . 實 施 該 項 程 序 是 絕 對 沒 有 理 由 的 。 我 們 

應當在會璣開始的時候就聽取該項報吿；此刻也許 

我們已經聽到了三分之一了，而且我們不久將耍聽 

完該項答澄了。 

二 七 . 苒者，主席先4；，閣下談到ff麼是在法 

律方面和什麼是在鱧節方面應當的事。本人要以閣 

下 發 言 的 精 祌 向 閤 下 保 證 , 本 人 絕 對 不 願 意 在 這 £ 

對各位代表作甚麼不當的事。但本人今日前後遇到 

某一椿不當的事，却也是事實，本人忽然聽說該項 

答趲將不予宣讀。本人沒有準備有此事發生。當我 

們 在 上 一 星 期 散 會 的 時 候 ， 確 沒 有 人 提 起 因 鑒 於 

M r . V y s h i n s k y 所 請 求 的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延 綏 , G e n -

eral Bennike就可以不公開宣讃他的答復。 

二八. 因此,本人絕不願來主動地對任何人，尤 

其不願意對在這裏的各位代表,作任何不當的事。但 

是這是一椿重要的事，而像本人所說的，有某數代 

表龃曾索取此文件，而沒有得到。該項文件只是由於 

某種理由不能分發。本人要<lf主席經過在座的祕窨 

長保證這種情形不要在聯合國發牛。關於這個報吿 

書不知發生了怎麼一囘事。 

二九. 主席：本人現在要3f祕書長發言，以答 

復 M r . M a h k 的 問 題 。 

三〇‧秘書長：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决审，上屋 

期 六 所 分 發 的 文 件 是 以 新 聞 稿 分 發 的 。 倘 若 M r . 

Mahk能一閱該項文件的話，他就可以看到在第一 

頁上印有在十一月九日屋m 一 午 後 三 時 前 不 得 使 

用。顳然在此次辩論前不予公佈並不予分發乃是一 

件禮貌上的事。本人想此次辯論證明,了在理事會開 

會以前此項文件之流傳應僅以安全理事會所需的程 

度爲限,這不僅是有鱧貌的事，並且是一個妥善的 

辦法。 

三 一 . 本 人 承 囉 發 言 ， 以 答 復 M r M a l i k 的 問 

題，本入願意再說明安全理事會此次所選擇的是一 

項頗不正常的程序一一卽預先分發答復一一本人想 

這個辦法應當能夠便安全理事會探取進一步的措施 

以推進理事會的工作。從秘窨處的立場來說，在分 

發鉗卽發新ffl稿乃是一椿頗不方便的事。但是本入 

耍向黎巴嫩代表保證繮裏並沒有甚麼秘& 。 



三二‧主席：本人耍向秘窨長搢出安全猩事食 

對於這個文件以新聞稿分發的事實是不能負責的O 

^ 入 必 須 說 明 當 本 & 镀 悉 以 這 侗 方 式 公 佈 時 本 \ 覺 

得非常訝異。本人認爲這個文件應以安全理事會的 

文件公佈，分螢各位理事，然後再公開發表。^人 

璲悉爲便利起見——逞個狸由是食本人所接受的, 

雖然本人憨爲*6並不充分一一這個文件最好是以這 

方式來發表。但是本人耍再度說明安全理事會對於 

祕窨長所說的不正常程序是不能負責的。 

三三. M 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••本人確 

信秘書長方才吿訴我們的消息是他所缝得的涫息， 

並且照他的意見是正確的消息 0同時，本人還有另外 

—棰消'息。本人镀得的消息是至少有兩個代表豳一 

—兩個駐聯合國代表ffl——於午後三時三十分索此 

報吿書而遭拒铯。在這裏我們顯然有幾種互相街突 

的 事 實 。 本 人 也 許 是 錯 4 的 , 但 是 這 是 本 入 不 斷 璲 

悉的涫息,而顯然秘書長否認這是眞實的。因此，本 

人要求舉行一次飴單的調査，以決定本人所說的逞 

個事實是否確實,或本人是否沒有狻得正確的消息o 

^ 人 所 獲 得 的 涫 息 是 至 少 有 兩 個 代 表 圑 於 今 日 午 

後,卽在我們開會以後，索此報吿書而遭拒絕，担 

絕 的 理 由 是 這 是 分 發 各 報 館 的 , 而 不 ê 爲 分 發 各 代 

表 ^ 的 0 

三 四 . 本人耍知道是否這種新簡稿ê不能供給 

各代表HI的。至少本人锼悉本日午後有籩種事件發 

生。在這方面似乎有矛盾的地方。倘若秘蒈長所得 

情報和本人所有情報有矛盾的地方，那祇要舉行一 

次簡單的調査就可以涫除這個矛盾。 

三3L.祕害長：當然本人必須調査這個問題，俾 

明白事實具相,因爲顯然當一項文件發表的時候，不 

但各報館可以继得，各代表圑亦可猹得，且可優先 

镀得；這县不用說的。 

三六. 本人再耍說明關於"新閡稿"的標題，那 

項技術上的辦法昆篱了便利而採用的，好像主席業 

巳說明的，此事的全部賓任是應當由秘書處來負責 

的。本人所說的是指我們在General Bennike在這 

裏提出他的答復以前卽將那些答復印成文件分發的 

事實而言。 

三 七 . 主席：我們現在卽進行表決。本人請黎 

巴嫩代表發言。 

三八. M 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：本人不 

知道主席將以什麼方式來把這個問題付表决。在本 

人繮方面,在方才交換過意見0後，本人不準備堅持 

本 夂 第 一 個 動 , o 倘 若 主 席 曾 作 一 項 裁 审 ， 本 人 不 

知道有任何人,提出反對意見。本人不知道主席將 

把什麼問題付表決。 

三九.主席：本人也許是用"裁定"一詞太凝便 

了一點。本人在此次會議開始的時候說本入將簡理 

事會是否接受General Benmke的提案。這是本人 

擬請理事會作一'决定的方式o 

四 〇 . 徜 若 M r M a h k 不 堅 持 就 這 個 問 題 作 

—表'决，本人將假定理事會不反對接受General B e n -

mke 的提案,而'决定不宣讀那些問題與答復o 

四 一 . 倘若沒有那一位代表顔意發言,本人將 

假定m事會同意載有General Bennike對各位代表 

向他所提口頭與窨面問題的答復的那一項文件應附 

列於本次會議的紀錄中\> 

決定*»議。 

四 二 . S i r Gladwyn J E B B (英聯王國）：我們現 

在都有機會來研究General Bennike所準備向理事 

會提出的報吿書，並有機會求對於他答復各代表SÛ 

向他所提出的許多詳細和钹雜的問題中的大部份至 

少加以初步的注意。本人要代表英聯王國代表M向 

General Bennike和他的同事表示敬意，因爲他們對 

於 這 個 任 務 所 费 的 心 思 與 努 力 。 人 深 信 他 向 我 們 

提供的消息對於安全理事會有莫大的價値，使它能 

對於這個舉世18目的不幸事件發生時的情《作一正 

確的估計。 

四三. 本人在十月二十日的陳述[第六二七次 

wmi中,說明願在對該問題的實體作若干研究後 

再詳細發表英聯王國政府的意見。英聯王國政府於 

研究了參謀長報吿書中所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代 

理主席Commander Hutchison關於襲瞜Qibya —事 

所撰擬的詳細報吿以及General Bennike答滢各方 

問題時所提出的補充涫息以後，它根據了到目前爲 

止各方所提證據完全同意參謀長所表示的意見，就 

是說那些足資證明此乃以色剁軍隊所爲的技術方面 

的意見是完全可靠的o 

四 四 . 我們大家都知道,蹦於這件事以色列已 

爲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所譴責，其譴責詞如下： 

"第一郯 fô" 

" ( a ) 約 有 以 色 列 正 規 軍 半 謦 全 副 武 装 於 一 九 五 

三年十月十四白及十五兩日夜越過停戰界線進入 

Qibya村放射擊自勐武器,投挪手榴彈並使用彭格 

樂炸筒與炸藥,锼*居民，锆果住宅四十一所及校 

1見後列附件, 



舍一所全部被毀,無辜被屠殺者男女老幼共計四十 

二人,受傷者十五人，並毁壊警車一輛；同時該隊 

—部份1進入Shuqba村。是項行動係違反全面停 

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"(b)支持該部隊的一支部隊以三英寸臼礮從停 

戰界線對方Budrus村發礮射擎，锆果若干房 

屋及公共汽車一輛被損，國家保衞隊隊長一員 

受傷，是項行動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三 

段 2 。 

" 第 二 郯 份 

"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以色列當局應 

立卽採取最有力措施，避免再度發生此類對約 

但及其國民的侵略行爲,這是極孀重要的 "o 

四五. 現在的問題是安全理事會是否同意停戟 

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意見，特坷是它是否與參謀長一 

樣相信這次襲擊是以色列軍隊所做的事？ 

四六. 本人耍敬謹說明以色列總理一九五三年 

十月十九日的廣播演說並未否認該項結論，因爲該 

次聲明，祇否認有以色列國防部隊六百人參加此次 

行動之說，並稱襲擊Qibya的晩上沒有一個單位 

曾離開 t的駐防地點。 

四 七 . 但是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代理主席認 

爲有素餒訓練的 兵士約二百五十名至三百名銮加是 

項行動，並指出進入該村的道路必須經過以色列軍 

隊所保讖的一個區域。 

四八. 這些部隊究覚是正規軍隊抑保衞圑隊在 

事實上對於這個案件是沒有多大閼係的。無論在那 

一種情形下，那些是訓練有素，有組織並且是配備 

齊全的以色列軍隊。因此，根據英聯王國政府的看 

法，以色列政府是不容易逃避該項II擊的貴任的o 

四九. 無論如何，英聯王國政府業已說明照它 

的意見以色剁採取該項行動是沒有任何理由的，並 

曾由英聯王國駐特拉維夫大使吿知以色列政府謂它 

對於該項顧係有計劃的襲≫表示震驚。嗣後又璲得 

的其他涫息以及被犧牲人數的增加祇能增加英聯王 

國政府譴責該項行動的信念並加強它所認爲該項行 

動係對於該區螯個區域安全的一種威脅的意見o 

五 O . 本 入 要 再 說 一 遍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的 意 見 絕 

不會因該項襲擊是保衞sa隊一那些以色列當局武 

装和組織的移民——或以色列正規軍隊所爲而有所 

差異。不幸的是莧有這種大規模和不分皂白的報復 

2 $閱安全琿事會正式«錄,第ra年,特现補鐮第一 

事件發-牛。這整個的情勢更因以色列政府顯然不肯 

處罰那些負責入員，因此暗示它願意寬恕他們的事 

實而愈加嚴重。這樣祇能鼓勵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牛 

及 該 國 人 民 的 暴 戾 態 度 ， 這 種 情 形 對 於 將 來 是 不 

利的o 

五一. 我們B經聽到並讀到許多關於所謂引起 

這個事件的挑袋行爲，如邊界緊張情％的加劇，所 

謂潛入伢子的犯罪行爲，和所謂約但iSc府及休戟督 

察 圑 未 曾 或 不 能 控 制 平 民 的 不 法 越 過 停 戟 界 線 等 

事。本人將一提這些因素中的毎一項，而由直接有 

關的雙方來詳細予以申述，倘若它們願意的話。 

五二. 沒 有 人 否 認 時 常 發 , 所 謂 的 谮 入 情 事 ， 

亦 無 人 否 認 這 種 情 事 使 以 色 列 人 喪 失 了 生 命 及 財 

產。本人確信理事會中沒有一位理事願意鼓勵這種 

情形。沒有人否認以色列當局應該以強硬的手段制 

It此種情事,假如這種情事損壊了財產窳生命0但是 

並非每一個越過停戟界線的入都是存心犯罪的o強 

暴行爲的確是曾經發生過的，但是旣然不法越過停 

戰界線的事件是這樣的衆多,倘若我們來以現有的 

統計來作研究的話，似乎可能許多次越過停戏界線 

的人並非存心犯罪的入，本人知道有的時候3®然是 
― t 

%童。 

五 三 . 有凡曾指稱這種越過邊境的行勐是約但 

高殺當局所組織及鼓鳓的。無疑的這個問題是約但 

代表所宜注意的0雖然，本人願意指出本人並沒有 

可以證明這一點的證據，而同時確有充分證據，證 

明那些越界人係自行負責並知道他們也許耍付出生 

命 的 代 價 。 像 在 Q i b y a 所 發 生 的 那 種 報 復 性 S 搫 的 

困锥就是也許它蛾能促成那些決定進入以色列殺几 

俊命希阖報復的人數目的激增。這種報復性龔擊也 

許會帶給以色列以它所希圖制止的情事。現在越界 

人也許要進入以色列，企圖報復,準備作險惡行勐； 

而以色剁於是就以更多次襲擊,予以報復，最後镰方 

受約束來維持和平的停戟協定必被撕毀無造,而全 

面鬭爭卽將因之而發牛。 

五 四 . 這種惡性循環所引起的情勢顯然必須在 

它不克收拾以前予以控制。以色剁控訴約但不能約 

束它自己的國民，不能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胆止他們 

越過停戟界凝，或在捕缠與審判時不,予以嚴厲的 

處罰。但是這個問題本身具是極大的困锥。這裏的 

邊 界 其 性 質 如 此 ， 而 又 如 此 之 長 。 這 裹 有 過 去 幾 

年的整個歷史。這些問題是必須&廬到的。 

五五. 在這種情形下，似乎祇有兩國當地饕察 

與保衞隊的ê"作才能有效制Jfc所謂潜入事件。爲了 



這個理由，英聯王國政府一向贊成訌立和實施地方 

司令官協定，並曾在這些協定被取消或撕毀的場合 

中利用其斡旋力量來使其侬復。我們認爲藐視這種 

協定，以爲t們太不重要不能發生效力，好像若干 

入所做的一般，乃是一項錯誤。歸結說來,一個人 

在試行跑步以前必須先學走路,而祗有在遵守地方 

司令官協定的條件及能使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避免 

處理零屋事件的情形下，才能狨少邊界上的一般緊 

張局勢並建立有利於廨決紛爭的氛園。 

五六. 照我們所得報吿看來一一本人想General 

Bennike在答復本人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時亦證實這 

一 點 — — 在 S 擊 Q i b y a 前 數 天 的 一 個 期 間 內 是 比 較 

寧靜的，這一點與敍剁亞和埃及邊界的非武装地帶 

的情形不同。在這襄曾螢生事件是無可否憨的,而在 

Yahud襲擊一所房屋致殺死婦女一名兒童兩名一事 

貧引起——這是應當的——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* 

於約但的嚴厲譴責oGeneral Benmke吿訴我們約但代 

表本人稱該項事件是一樁可怕的罪行，並說在約但 

業已開始進行調査o我們又聽說他曾婧以色列代表 

不要採取報復手段,並且約但和J«色列當局曾合作 

在 G e n e r a l Bennike及其屬員的協助下設法偵緝罪 

犯。這是一é可怕及含人不偸快的事件，但本入耍 

再度^明在此事發生前在逡界區域內局勢有和餒的 

證摅oGeneral B e n n i k e 曾 提 到 [ 第 六 三 O 次 會 議 ] 在 

這偭時期內舉行的地方司令官會議的功效。他說： 

"第一個方法所達成的效果可能不太顯著；也許是遲 

餒的。但是，這個方法在事實上可能的範圔內是有 

效的：倘^Ê不能完全禁止谮入事件及其危險，*È 

可以狨少這種事件及其危險 "o這是General Bennike 

所說的話。英聯王國認爲倘若事實是如此的諾，那 

末雙方如保證絕對遒守這些協定,刖必能锼得相當 

的利益o當然這非II方主管當局的合作不可。 

五 七 . 以色列及約但政府的這種自動措施對於 

聯合豳沐戰督察圑將有極大的铉助。我們都道知該 

圃職員與觀察員的任務極其困難,並且招人怨尤。他 

們必須依賴甓方的誠意和提供的進行調査的充伢便 

利 0 倘若雙方不給予這種便利的話,那末這些觀察員 

就不能正當執行停戰協定及參謀長所交付的任務o 

這種阻礙可能減低觀察員就其調査結果提出正蟬報 

吿的能力。不負ft任的入知道他們的行動可以不被 

注意就可以從中漁利，而一種普逼頹敗現象就可因 

之而螢生，結果對於甓方都可以螢生嚴重的影饗 0因 

此，英聯王國政府認爲停戰協定的兩個當事國均癱 

尊重休戰督察阁的職員並供耠他們以執行職務的充 

份便利，繮是非常重耍的事o這種逸行調査的自由 

連同地方司令官協定的確切遒守可能使 ̃ « 的 氛 圔 

有顯著的進步o茧少這是我們的希望。 

五八*本入在這裹要特刿提到我們所看到的約 

但政府因有這種報復性螯擊而處的一種極困锥的地 

位。假如不破壊停戟協定，就不能命分它的部隊採 

取報復行勐 0 它必須實行自制並管制其居民中比铰 

激 烈 的 伢 子 。 它 在 過 去 採 取 措 施 來 遏 J h 潛 入 行 爲 

並處罰那些捕璲的潛入者o以色剁ïfc府必須暸解它 

所說的關於其國內居民無法容忍該項倩《的話至少 

是同樣地適用於約但的居民的。甬國政府均^簽署 

全面停戰協定，而兩國政府均受該協定條款的約束。 

那些停戦協定的存在較赏初所估計的時間篱長，但 

是它們是a止和平狀^ i全面崩潰的一個堡壘，因此 

不應因謀求某種微小id地方性的利益而予以破壊或 

瀵視。安全理事會經過參謀長對於雙方遒守全面停 

戰協定的條款一事是直接關注的，並希望它們能夠 

遒守它的各項規定,包括那些規定由 tg方協議修改 

的條款在內。 

五 九 . 最 後 ， 本 人 成 耍 說 這 一 旬 話 o 無 論 以 色 

^人認@他們曾受al如何的剌激——並且好像本人 

瞥說通的，閼於這項刺激的實際筘圍尙有疑問—— 

我們想一個大部伢由^經忍受不可名狀的困苦與壓 

迨的锥民構成的弱小民族能夠這樣容易接受報復的 

定律乃是一椿可資感歎的事。犯鐯^乃人情之常。個 

入 和 國 家 一 様 ， 都 曾 做 過 t 們 願 意 忘 記 的 事 0 沒 有 

一個國家是十全十^的。但是我們相信徜若以色列 

人在巴勒斯坦所企阖建立的一個小民主國家耍保持 

全世界友人的同倩的諾，我們相信它最好不耍像某 

戡以色剁報羝所設法指明的，就是在約但境內毁滅 

一個村荘和屠殺其居民一一其中大部fiHS疑地是無 

辜的——乃是完全應當的事，並且是一連串事件所 

產生的合理與最後的結果，我們可以把此次襲锒和 

過去若干事件及以色列與其鄰國蘧個不倫快關係的 

背景会起來看。我們能夠——並且我們應當——來 

盡我們的力量糾正一個富有危險性的倩戈，並狨少 

由於戰事的醮績與到目前耸止因未能劃定一個邊界 

而必然引起的相互間的仇恨攻訐。但是這並不等於 

說我們應當設法爲襲擊Qibya—事作辩讒。本人不 

信理事會任何理事將爲此事辯護。本人極誠懇的希 

望 是 以 色 列 代 表 於 經 過 一 番 a 瀘 之 後 ^ 這 褢 發 言 時 

亦 將 不 爲 此 事 ^ ^ 。 

六〇‧ M r . L O D G E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好 倮 美 

國&府在安全遒事會決定將這個項S列人璣程前不 



久 所 明 白 表 示 的 一 般 , 關 於 在 Qibya 所 發 生 的 軍 事 

行動的眞相似乎是沒有什麼疑問的。General Ben-

nike 的證詞證明了該項行動是違反一九四八年七月 

十五日安全理事會關於停火事宜的決讒案[S/902] 

和約但、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的。因此，我們同意 

英聯王國代表演說中關於這一點的意見。 

六一.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耍等到聽取了以色 

刿和約但代表陳述意見後才探取行動，我們將注意 

地聽取他們所將說的話 0 我們願保留在聽了他們陳 

述以後再發言的權利o 

六 二 ‧ 主 席 ： 本 A 以 法 阈 代 表 的 地 位 發 言 ， 本 

入希望說明法國代表圃在今天不願意就這個問題的 

實 體 發 言 ， 因 爲 我 們 覺 得 祇 有 在 更 鎭 密 地 研 究 了 

General Bennike對各方向他提出的問題所作的答 

復並聆悉了JH色列及約伹代表的陳述以後,才配發 

e o 

六 三 ， 雖 然 , 本 人 在 今 日 & 須 指 出 法 國 代 表 圃 

完全同意英聯王國代表圑方才所表示的一般意見， 

並和他們一樣對於促便;a事會今天開會的那些不幸 

和悲哀的事件表示反感。法國對於以色列人民的倩 

感以Qibya屠殺事件在法國所引起的恐懼與反感爲 

準 , 很 多 以 色 列 A 和 法 國 人 在 德 國 的 控 制 時 期 曾 共 

同受到迫害,他們曾與法蘭西抵抗運動中的許多烈 

士共同流血o在我們的目光中，倘若有一侗民族較 

任 何 其 他 民 族 不 應 當 對 無 辜 人 民 採 取 報 復 手 段 的 

話，那便是在種族上和精神上與近年來鎵納粹主義 

的 無 辜 受 害 者 有 連 繋 的 民 族 o 關 於 以 色 列 軍 隊 向 

Qibya村居民所施的撗暴行篱，法國代表圑不得不 

同倩其他代表圑在這裏對t所提出的譴責，法圃代 

表圑在這一點上較其他代表面更爲沉痛,尤爲堅決。 

該項行動不能離開*È的一般歷史背景而談的事實並 

不能狨輕它的嚴重性。 

六四，本人耍重複嫛明法國代表國將來有權在 

以後的辯論中就發生該項行動的背景發言並研究安 

全理事會應如何利用通過決議案或建議或在同時以 

支持其在當地代表的方法求改進約但與以色列邊界 

^ 情 勢 o 

五六，Mr K Y R O U (希臘）：希臘代表圃亦保 

留在聆悉以色列和約但代表陳述意見以後再討論這 

個問題之權o本人希望以色列代表能代表其政府JBI 

簡 單 明 瞭 的 態 度 譴 責 在 Q i b y a 發 生 殘 酷 的 屠 殺 事 

件，並能繼而吿訴我們對於發IT這種屠殺的人已採 

取憨戒辦法o 

六 六 M r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：本人在 

這個重耍問題的發展的現階段中祇準備說幾句話o 

本人,盡心聽取英聯王鼸代表、主席和美國及希腿 

代表方才所發表的演說。本人希望理事會能以到目 

前爲ih它所表示的公平、正直和謹愼的態度來趣續 

討論這個項目，在事實上本人相信它一定會如此做 

的。在本人這方面,本人將盡力來保持一種謹愼自 

制的態度。 

六七. 本人祇要再提出一兩項意見。本人希望 

各位代表不僅閲讀General Bennike交耠我們的兩 

個文件,並應在可能範圍內以最深刻和犀利的眼光 

來加以思索。本人想它們是僮得我們鎭密研究的o 

六八. 於是本人要說明當本人以應有的竊密飽 

度閲讀這些文件的時候，本人就镀得幾項完全站在 

客觀立場的結論 0 本人將以十七世紀一位大哲學家 

所探取的方法來傲該項工作。在十七世紀時有一位 

人物,本人對他極端敬仰，雖然本人並不崇拜他的哲 

學。他的人格和他的一生對於本人是一種經常的啓 

發。本人所提到的當然就是那位大哲學家Spinoza。 

S p i n o z a 曾 寫 一 部 關 於 倫 理 方 面 的 巨 著 , 在 這 本 害 

裏面他曾設法來«數學的方法來證明鬮於上帝與宇 

宙的性質的二百個不同的基本假定。顯然,這方法 

正 县 十 七 世 紀 之 所 好 , 十 七 世 紀 是 產 - 斗 ：Newton 

Leibnitz和Descartes等人物的^"偭世紀。這個方法 

亦爲文明的西歐國家的思潮所歡迎接受。本人將遵 

循Spmoza的方法。本人將設法來提出一打左右的 

基本假定，這些基本假定是可以從我們面前的兩偭 

文 件 中 很 容 易 演 释 出 來 的 , 並 且 除General Bennike 

交給我們的文件外，不必再參»其他文件。 

六九. 本人將設法以最嚴格的數學方法證明道 

—打左右的假定中的每一個假定。倘若本入的證明 

是 正 確 的 話 , 本 人 就 可 以 照 S p i n o z a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

在 每 一 項 證 明 之 後 加 注 Q E . D . 宇 樣 o 本 人 將 以 

最謹惯的態度和絕势的客觀精砷來運用這偭方法， 

並將絕對不採取任何有剌激性的態度。本人憨爲在 

目前這個不幸的情況中我們唯一可以轼忙的辦法就 

是 愼 重 將 事 , 不 作 任 何 有 刺 激 性 的 事 o 

七〇.最後，本入祇要說明本入極誠懇的希望 

是安全理事會在這個場合中因念及它有維持近東和 

平與安全和促進在世界上那個不幸地'區中維持眞正 

和平的條伴的偉大責任——本人確信它一定能念及 

這點——將堅決地和正直地採取行動，並能顧到一 

切業餒暴露和箝明属實的事實 0 



七一‧本人願意向理事會主席和各位理事保證 

倘若安全理事會在這個舉世赐目的案件中能夠以這 

種精祌並以這種方式來處理的話,我們就可以希望 

改善世界這一區域的情況，加強和平與安全0 

七 二 . M r E B A N (以色列）：本人曾敬謹地聆 

悉英聯王國、美國、法蘭西、希腦及黎巴嫩各國代 

表所提出的意見，對於方才公佈的休戰督察M參謀 

長的答復亦曾作初步的研究。 

七三，本人主要的結論就是關於以色列四面邊 

界安全狀《的墓本事賁——從在那些邊界以內的人 

的立場來看——應當向各位提出來,並&應當龃細 

不遺地提出來。本人業已準備了一個關於該項情形 

的詳細檢討,逑同地圆及文件，但是本人設想恐怕 

本人需要大約兩小時才能檢討完畢並解釋我們關於 

加強近東和平與安全的具體建議o本人當然要提到 

Qibya及以前與附近發牛的慘劇，這些慘劇影響了 

我們那偭區域的和平與安全，而英聯王國代表所提 

意見促使我們注意到以前所不曾使用遇的方法,就 

是在這個區域內有直接影響的各國政府可以利用該 

項影饗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被侵入和在最近發牛不 

幸和可惜事伴的那個邊界上恢復和平。 

七 四 . 旣然這個問題的範園是如此的廣泛，倘 

若安全理事會能夠准許給本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下 

—次會議開始的時候提出本人的陳述,本人當深感 

欣幸。本人曾锼悉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有較被邀講的 

聯 合 國 會 B 國 優 先 發 言 之 權 , 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在 那 

四個逡界以内生存並須執行所有那些協定的唯一的 

政 府 的 意 見 — — 好 像 有 幾 位 代 表 所 , 表 示 的 一般一 

一也許是再度審議這個問題時的一項重耍的因素o 

爲了這些理由，本人不願意在目前來討論到這個複 

雜問題的實體，但是本人希望倘若本人能在下一次 

會^開始的時候發言的話，本人當能對於安全理事 

會的討論作一小小的但具有建設性的貢撖。 

七 五 . 主席：倘若本人正確瞭解以色列代表所 

說的話,他要求本人把他放在下一次會議發言人名 

單第一位。祇耍理事會理事中沒有人耍求在他以前 

發言，他的耍求當可核准。 

七 / ^ 下 一 次 會 議 當 於 明 晨 十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o 

該次會議議程中包括敍利亞爲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 

內約但河两岸建築工稃事所提之控訴 0 

七七‧倘若理事會各位理事不反對的話，審議 

Qibya事件與附帶問題的下一次會譏將於十一月十 

二日下星期四午後三時舉行o 

決定如铋 

午 接 五 時 十 分 敎 會 o 

附 仵 

聯合國休戰督察圃參謀長對於各方於一九五三年十 

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會第六三二次會議口頭提出 

或於十一月三日以前窨面提出的問題的答覆 

一 . 晏 琊 王 國 代 表 所 提 4 的 間 題 

一 .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, 以 色 列 齄 理 發 表 

鬮於Qibya事件的廣播演說，他否認有以色列國防 

部隊六百人參加遨擊該村之事,並稱根據調査的結 

果在那一天晚上並沒有一個單位的軍隊曾離開它的 

駐防地點。General Bennike對於該項陳述是否有任 

何意見 ？ 

荅：本人於十月二十七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 

關於Qibya事件的消息[第六=〇次會議〗是根據聯 

合國觀察員所提出的報吿，特剁是根據現任停戰事 

宜混合委員會代理主席的高鈸職員的報吿 0 本人曾 

徵引他的牖忘錄,該備忘錄貧詳細載明他'决定像他 

那樣投惠所根據的理由。本人並無可以作爲提出其 

他意見的根據的另外涫息o 

二 ， 在 發 生 Q i b y a 事 伴 兩 夜 前 , 有 被 指 爲 谮 入 

分 子 者 曾 在 以 色 列 Y o h u d 村 荘 內 向 一 房 舍 投 挪 手 

榴彈，擊斃婦女一名兒童兩名。有人曾指稱，這一 

囘事隨引起Qibya事件的報復。General Bennike是 

否能吿訴我們爲處理該項早先發生的事件曾採取何 

種措施，約但當局是否在任何方面予以合作？ 

荅 ： Y a h u d 村 在 L y d d a 北 十 公 里 ， 離 停 戰 界 

糠十公里，以色列婦女一人及其小孩兩人被殺一事 

於十月十二及十三日夜當地時間一時三十分螢生o 

聯合國觀察員在接璲以色列控吿後卽於十月十三日 

當 地 時 間 午 前 六 時 自 耶 路 撒 冷 馳 赴 Y a h u d 進 行 調 

査 0 在該處未發現究係何人犯罪之證據隨卽有以色 

列警犬訓練人一名及警犬一隻到現場追索蹤跡。警 

犬看見被襲擊房屋窗外有足跡一處，當卽向東追索。 

觀察員卽將該項消息吿知約但官員，約但官員罄明 

倘若追索至邊界時，當可允許蒈犬訓練人進入約但 

境内,並請以色列方面准其前去。以色列對此表示 

同意。十月十三日傍晚,追索隊從現場起追索約十 

五公里後抵達停戰界凝。前赴停戰界凝約但方面的 

聯合画觀察員及約但調査人員卽引導警犬訓練入及 

警犬進人約但,原在以色列方面進行調査的聯合國 

觀 察 員 亦 隨 同 前 行 0 在 約 伹 境 內 追 索 足 跡 約 一 千 W 

百 公 尺 至 餒 近 R a n d s 外 面 警 察 局 附 近 的 公 路 上 失 

去線索o替犬訓練人稱警犬失去粽索的理由係公路 

交通已使足跡1：覆有塵土。於是卽令警犬於該區域 



進行搜索，俾得恢復其鎵索,但警犬每次均囘至原 

處。警犬訓練人說足跡線索B於公路上的那一處失 

去o觀察員卽將追索足跡至約但境內一事吿知停戰 

事宜混合委員會約但代表。十月十四日晨，亞拉伯 

軍圑參謀長General Glubb從亞曼飛耶路撒冷；經 

過他的請求，隨卽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代理主席 

舉行會議。該次會議在當地時間午前八時舉行o亞 

拉 伯 軍 圑 參 謀 長 對 於 以 色 列 當 局 的 合 作 表 示 感 I 

他又說明他本人與其職員對於在Yahud發;《fe的謀 

殺案均極端注意。他們將盡其全力求將犯罪者置之 

於法，倘若這些犯罪者是在約但境內的話。這次談 

話的主旨曾被立卽轉達以色列當局。不但如此，本 

人詆爲本人應親自吿知以色列陸軍參謀長,並說明 

本人對於以色列及約但當局的合作表示感激,且希 

望這種合作以後能予耱績。本人的公函曾轉遞參謀 

長，當時參謀長不在其耱部，因爲他正在督察以色 

列軍隊的秋操o 

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十月十四日當地時間午 

前九時四十分舉行會議中稱:"正如本人所說，繮是 

— 椿 可 怕 的 罪 行 。 我 們 還 不 知 道 本 人 耍 向 M a j o r 

Nutov (以色列高极代表）說明最好是等待約但方 

面調査以後再說。該項調査於今晨開始，亞拉伯軍 

圑參謀長本人將親自主持調査事宜。同時本人要請 

Major Nutov轉囑以色列人不要採取報復手段。倘 

若採取任何報復手段的話，那末這蘧個的問題就要 

發生困難，並將淆混我們這方面的調査工作o" 

三 . G e n e r a l Bennike貧提到地方司含官眵定的 

效力。他是否能說明這是雙方都憨爲有價値的麼？ 

荅 ： 兩 國 政 府 並 不 認 爲 該 項 協 定 有 同 樣 的 價 

値。這兩捆國家所探取的態度，其基本不同之處就：& 

在以色列保謹邊界安全的資任是由以色列國防部隊 

負貴的，並且以色列當局認爲假如在約但這方面亦 

由國防都隊來負責邊界安全，亞拉伯平民不法越過 

停戰界凝以及與此事有關的事件當可大量地減少o 

在約但方面，平民谮入事件是由警察負責而不由圃 

防部隊負責，約但當局對於地方司令官協定及地方 

司令官的經常會議——特剁在地方司令官係警察局 

代表兼任的場&中——較爲注重。在目前,所有在 

約但方面的地方司杀官皆係被派調査事件及管理停 

戰界線某一段的警官 0 在以色列，軍官或警官貧被 

派爲地方司令官,來調査事件及實行管理。在若干 

場&中,倘若以色列的地方司令官是一位警官的話， 

那末弒有一位軍隊的代表協助,倘若地方司含官是 

一位軍官的話，有時就有一位警官眵助 0 似乎在多 

數的場合中，有軍官在場的話，他就任以色列方面 

的代表o 

本人必須再說明一點，據參加地方司令官會議 

的聯含國觀察員說雙方的司令官,特別是警官，都 

憨爲該項協定是有儇値的。 

四. 參謀長臬否能說自該項協定在一九五三年 

六月初簽訂起到最近爲止，大體上說來約但及以色 

列邊界區域的情^巳有改進。 

荅：在六月以前的三個月內——此時尙沒有地 

方司令官協定——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控訴 

事案共有一百四十三起。當地方司令官協定全部資 

施的七、八、九三個月中，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

會的控訴案件共計七十七起。每星期在停戰界凝不 

同地點舉行的地方司含官會議計八至十一次之多。 

在每次會議中平均一個或兩個問題锼得解決。上列 

數字證明自從六月八日簽訂地方司令官協定以後到 

最 近 爲Jfc ,大 體 上 說 來 , 約 但 及 以 色 列 邊 界 區 域 情 

形已有進步。 

前任參謀長General R i l e y 亦 f » 注 意 到 在 簽 訂 

關於遏止潛入事件辦法的第一項協定以後（一九五 

二年一月三十日）瞥有進步。他於一九五二年十月 

三十日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吿窨中[S/2833]，提到 

在一^L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曰至五月四曰間，大邰伢 

的控訴案均於代表雙方軍事及警察機蹦的地方司令 

官於停戰界線特定地點每星期舉行一次或兩次的會 

議中協議解決。在一系列的嚴重事件發生以後，該 

項稃序曾有改變：那些控訴案除交地方司含官審議 

外，並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審議。該項改變並 

不影響地方司令官會議的效力，照General R i l e y 所 

說 ， 地 方 司 令 官 會 議 仍 能 " 有 效 堦 進 地 方 執 行 人 S 

間之合作。雙方在此等會議中同意採取之措施爲便 

谮入他方領土、越過邊界及走私等項棻件，大爲狨 

少，及便其嚴重情W大爲铖輕之主耍因素 "[S/2833 

第 十 五 段 o 

五. 本人獲悉地方司令官協定有效期僅有三個 

月，而任何一方不必通知對方卽可廢止。General 

Bennike是否憨爲將該項協定變爲一個比較永久性 

制 度 的 一 部 是 有 用 處 的 ； # 別 是 茌 任 何 一 方 廢 止 

或不績訂該項協定以前應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諮 

商 ？ 

荅 地 方 司 令 官 協 定 於 六 月 八 日 簽 訂 ， 有 效 期 

爲三個月。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延長其有效期 

間三個月。該協定第六段規定如下： 



"本協定自簽訂日起有效期間爲三個月，並 

於 屆 満 前 一 個 月 得 由 雙 方 討 論 其 是 否 趣 績 有 

效"。 

關於廢Jfc—點該協定未作規定0本人認爲接受關於 

將該項協定變爲一個比較永久性制度的一部伢的建 

議是有W處的。關於這一點,本人願意指出一九五 

二年五有十三日訂立的一個協定，載有下列條款： 

"除非任何一 方於兩屋期前通知對方準備 

廢Jfc本協定，本協定各項規定繼績有效"0 

在該協定中堦列一類似的條款是有價値的，在 

該條款中可規定在通知對方準備廢Jfc現有協定之前 

後 , 應 先 討 論 訂 立 一 新 協 定 。 

六. 在安全理事會第六三o次會議紀錄第四十 

段所載的陳述中，General Bennike曾說明在七月所舉 

行的兩次警官會議並未規定任何詳細辦法o他是否 

憨爲改進邊界兩方警察的聯繋辦法是非常重要的？ 

荅：本人相信改進邊界兩方警察的聯繋辦法能 

改善邊界愔52。警官知道當地情形並能在職務方面 

順 利 合 作 0 

約但當局幾年來均主張解決停戰界凝每日發f* 

的事件的責任應予分散，由邊界的各處地方警官負 

貴。他們憨爲在過去不論在任何地區祇要採取這個 

辦法，發生事件的機會就大大地狨少。根據他們的 

意見，在所有邊界上共有的經驗是當犯罪者看到兩 

國政府針鋒相對的時候,他們就增加他們的犯罪活 

動，但是當企鼸犯罪者看到兩國警察密切合作，他 

們就自行抑制狨少犯罪的活動。約伹政府說辦事迅 

速爲偵査暴行或竊盜案件中最主耍的因素,因此，它 

主張在停戰界凝上所有警官應有密切聯繋——這種 

聯繋應以嬖方警官經常舉行會議及互通電話的方法 

來進行。如以電話將犯罪的詳細情形通知對方卽可 

及時派出巡邏隊求捉拿越界的罪沲。警察的聯繋亦 

可使追索足跡至邊界處時得耱續越界追索。 

本人也認爲改進邊界兩方警察的聯繫辦法是極 

端重要的。 

七 . General Benmke能否剀切說明在他指撣下 

的觀察隊是如何推進工作的？他是否相信觀察員的 

人數足夠支配？他們是否有足夠的運輸與交通工具 3 

他們是否以耶路镟冷爲根據地，還是他們在整個的 

前錢工作？參謀長是否能說照他的意見觀察隊應予 

加強？若然，划加強的方法如何？ 

荅：在目前，在本人指揮下的軍事觀察R共計 

十九人。其中四人镥任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主席。 

一位觀察員擔任本人軍事助理的職務；另外一位負 

責 管 理 M o u n t Scopus非武區装域。其餘觀察員視 

工作情形被派各停戰委員會工作。在目前，兩位觀 

察員派在以色列、黎巴嫩委員會工作,四位觀察員 

派在埃及、以色列委員會工作，六位觀察員派在以 

色列、敍利亞委員會工作,五位觀察員派在約但哈 

希米德王國、以色列委員會工作。這些數字包括主 

席在內o 

我們可以舉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

的工作爲例。被派參加該委員會工作的五位觀察員 

以耶路撒冷爲根據地,這是該委員會的會所所在地。 

他 們 要 照 顧 到 一 個 長 約 六 百 二 十 公 里 的 邊 I 每 一 

位 觀 察 員 除 主 席 所 交 派 的 鬮 於 調 査 控 訴 的 工 作 以 

外,每星期尙須出席兩次或三次地方司分官的會議。 

不但如此,需要軍事觀察a採取迅速行動促使 

键方停火的事是常有的。在這方面,巳有若干次他 

們證明是非常有效的。 

他們必須照顧到以色列與約但間六百二十公虽 

的停戰界凝,並且在本年度到目前爲止巳經處置了 

控訴案三百四十五件之多——其中許多件巳經調査 

通了——這些事實很容易證朋觀察員的任務不是容 

易做的。 

當本人就任休戰督察團參謀長之職大約一個月 

之後，本人應秘窨長之邀前赴會所，檢討休戰督察 

圃的工作,特別玫廬到本人根據外勤工作一摑月的 

經験可能提出的各項建璣，以資加強体戰督察圑的 

效能。在本人該次訪問會所期間內一一自八月九日 

至 二 十 a 日 — — 本 人 與 秘 書 長 及 特 派 團 工 作 協 調 

委員會舉行充伢的磋商，該委s會包括秘書處負責 

有關聯合國各特派圑各種工作的高极職員。這些磋 

商收效頗宏，桔果他們接受本人的建議，決定增加 

觀察員七名，此新增七名應由壩典、丹麥及紐西蘭 

國民中物色之o铋書長曾請求&西蘭及壩典政府各 

介 紹 官 員 二 人 丹 麥 政 府 介 紹 官 員 三 人 撙 任 是 項 工 

作。本人的原意是在約但、以色列停^界線的以色 

列方面派駐官員四人,約但方面派駐官員三入。本人 

相 信 經 此 次 增 加 後 本 人 應 有 足 夠 的 觀 察 員 以 供 支 

配，當然如情况惡化則另作別論；在那種情形下,本 

人也許要請秘睿長供給更多的觀察員0 

本人又曾請求祕寄長增加铋窨處文職職員政治 

事務專員一人及法律顧問一人；這兩個名額業巳增 

加。本人業B詳細研究運轍及交通問題，相信本人將 

有足夠的交通工具來應付工作的需耍。 



二 . 法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間 n 

― . G e n e r a l Bennike是否能向理事會略述体戰 

督察阁的各個附屬機關，特別是各停戰事宜混合委 

員會，如約但、以色列委員會,在目前的工作情W 

如何？ 

荅：爲略述當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

會接璲一項控訴案後實際發生的情況起見，本人將 

列舉在最近發-牛.的Qibya事件中停戰事官混合委員 

會所有的活動爲例o 

在十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晚間，剛過十二點鐘,約 

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收到約但代表 

的一個電詰，指稱在當時以色列軍隊正在對Qibya村 

進行一次大规模龔擊。他請求停火，立卽舉行調査， 

並召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緊急會議來討論這個 

問題。主席吿訴約但代表說他對於停火及舉行調査 

的請求將立卽採取行動，並請約但代表保證約但人 

民不予還搫。他於是卽前赴耶路撤冷無人區域停戟 

事宜混会委員會辦公處，與以色列代表晤會，吿以 

約但代表的控訴,並請立卽停火及允許派出調査隊。 

以色列代表同意進行調査，並稱將與該區域取得聯 

繋,探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,並稱將請求停火。主 

席於是卽通知約但代表謂以色列巳同意進行調査， 

並卽準備派出調査隊。嗣卽派钡察員兩人前赴出事 

地點進行調査o不久約但代表打電話說以色列人正 

以臼礮向同一區域內之Budrus村襲擊。主席卽將是 

項潸息轉吿以色剁代表，後來£t色^代表報吿稱他 

缝悉該區域内可以聽見礮聲,但後卽停止。黎明時， 

約但代表電吿礮火業已停止。調査隊業巳馳赴出事 

地點o主席卽派觀察員一人會同以色列代表圑圑員 

—入前赴以色列境内等候，遇該項調査必須越過停 

戰界凝在以色列境內繼續進行時好有所準備。 

主席曾延餒決定舉行約但所請求的緊急會議, 

嗣卽前赴Qibya採訪直接涫息（根據一九五一年二 

月十四日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第四十九次會議所訂 

立的協定,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

有單獨決定召開緊急會議之權；倘若他決定召開緊 

急 會 讒 ， 他 必 須 在 提 出 控 訴 案 二 十 四 小 時 以 内 舉 

行o) 

主席從Qibya返囘後卽通知螌方於是日午後舉 

行緊急會讒。在該次會議中，約但代表國提出其控 

訴案，聯合國調査隊向會中宣讀其報吿窨，各方曾 

向聯合國觀察員提出問題,並在擊行討論後，委員 

會 以 通 半 數 通 遇 約 但 代 表 圃 所 提 出 的 一 項 决 議 草 

荬。 

當主席決定一項控訴案不値得召開緊急會識 

時,該項控詠集卽照其提出的先後次序列入停戰事 

宜混合委員會經常會議的議事日程中。 

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議事規朋 

復規定可能將任何一 方關於停戰協定的實施的任何 

要求或控訴提交一小組委員會審議。由憨方代表及 

聯合國觀察員合組的 一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, 經 常 舉 行 會 

議，以期粼決比較不重要的問題，或同意關於各項 

控訴案的撤囘或廨決辦法。小組委員會的一切'决定 

必須一致通過,並必須於事後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

會在舉行正式會議時予以核准。 

二. General Bennike是否能夠吿訴我們照他的 

意見在各璣構工作中有否缺陷？他是否能提出任何 

建議以資改進。 

荅：徜若在委員會中的齄方代表不以"律師在 

法庭上爲某一案件作辯讒"的態度——援用General 

RJey ' 最 近 在 其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睿 ( S / 3 0 0 7 , 第 

十二段）中用語——而以符合停戰協定的精祌與文 

字的態度來採取行動的話，那末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

會,特剁是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工 

作當可改善。停戰協定規定停戥事宜混合委S會對 

於各項要求與控訴案所採取的行動，"應以達成公平 

及互相満意的解決辦法篱目的"本八在接替General 

R i l e y 的 工 作 後 不 久 , 曾 主 持 過 以 色 列 、 約 伹 停 戰 

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緊急會議。本人和General Riley 

有同樣的經驗，就是發覺有一位代表像是起訴的檢 

察官，另外一位代表像是辩護律師，而本'\划像是 

—位法官,但是沒有陪審官的協助。 

該項程序的另外一項不能令人満意的地方就是 

必須將這一方或那一方所提出的决'議草桊付表決。 

雖然在某方面主席的地位就彷狒一位法官的地位， 

伹是他有不如法官之處,因爲他不能自撰钊決詞 0 他 

祇能在雙方投褢以後才投綦o因此，他不能提出他* 

人所要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,因爲倘若這樣做就等 

於在事先宣佈他的投袅。這樣就會使他受到不公牛 

或妨害該問題的指責o因爲關於一項控訴案的辩論 

時常耍到表決時才吿結束，所以主席不得不就這一 

方或那一方所提出的案文來投他的蔑。結果各項決 

議案所採用的文字大有叁差不齊之處，特別是有關 

敍述破壊協定所用的'形容詢。在這情形下，主席的 

唯一注意之點必須是確定事實和決定實錄上是否有 

破壊停戰協定之事發生。 

倘若饕方能同意僅表決是否有破壊協定的事實 

發生這一個問題，而由主席以適當的文字擬成判^ 



謌的,，那在輿諭方面就能產生一種普遍的温和作用o 

本人在主持緊急會議時又曾覺得一̃ë項印象 

業經經験證實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可a比作一 

紀錄板，雙方彼此競爭，俾達成翳於本身有利之決 

定。倘若锉方能同意就各項耍求及控訴案所採取的 

«動"應以達成公平及a相満意的解'决辦法爲目的 

的 話 , 那 末 停 戦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就 可 & 大 加 

改進。 

倘若不能有這種基本的改變，那末下列各項建 

議也許可以铉助改進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工作。 

*：人要特別提到以色列、約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

的情形。 

第一，以色列、約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工作 

繁重問題 0 許多未經緊急會議處理的案件在項目單 

£ 日 積 月 累 , 以 待 將 來 在 經 常 會 議 中 審 議 o —個事 

件時常經過很久的時間才有審議的機會。倘若這種 

事件不能在發生後立卽或不久進行調査的話，那末 

當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幾個屋期或幾個月以後開 

始審諶時，關於調査該項事件的決定往往不能得到 

結 果 。 一 九 五 三 年 , \ 月 三 ～ 日 , 以 色 列 及 約 但 代 

表團採取硬性、决定，在停逃事'A混合委員會的議程 

上取消了三百三十八個案件o雖然,在普通情形下， 

儘量將案件交小組委員會或地方司令官會議審議， 

當可大大狨少工少的繁雜。工作繁雜情形將祇會在 

局勢緊張的時期中發生,在這個，期中幾乎每一椿 

事 件 若 非 在 繁 急 會 議 中 審 議 , 便 ^ 列 入 以 後 在 餒 常 

會譏中審議的項目單中。 

第二,調资程序的可能改進問題0在以色列、約 

但停戰事宜混会委員會中，除非委R會決定派遣觀 

察眞進行調査,（它可以多戳票作該項決定）否J'J是 

不能這樣做的o在事實上，若能以通電話或其他方 

式非正式取得雙方的同意，便不需耍舉行一次正式 

會議。考不能非正式取得雙方的同意，調査之事就不 

免發生延餒，而其結果就等於零0以色列、埃及停 

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議事規則較爲自由。一經甓方 

協議，或其中一方向主席或其在任何一方的代表作 

申請時，卽進行調査。徜若由於任何一方的請求主 

席決定召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緊急會議的話， 

那末他在該項要求或控訴案被提出後二十四小時內 

卽應準備進行調査。徜若能夠修改以色列、約但停 

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議事規划使它包含類似條款的 

話,那末它的調査程序就可以改進不少。 

镕三，當事雙方倘若能夠隨時在较停戰事宜混 

合委員會更高的階曆上進行談判的話，也許是有用 

處的o倘若這種談剌是可取的話，它必須有綞密的 

準備。如遇键方請求時,聯合阈休戰督察豳將予键 

方以協助。 

三 . G e n e r a l Bennike是否能吿訴我們關於委ft 

會的決定經通知雙方後其被遵守的情形如何？ 

荅：關於以色列、約但停戟事宜混&委員會的 

決定，其通常經過情形如下：第一,停戦事宜混合 

委員會決定某方的某項行動違反停戦協定某條的規 

第二，停域事宜混&委員會卽請該方採取措施, 

以免苒發生此類行動。在其他的案件中，停戟事宜 

混合委眞會請一方採取某種指定措施來補救由於破 

壊停戦協定而引起的情^。 

方才提到的停戟事宜混&委員會所決定的通常 

情形使入很锥說某^一項決定究竟被遵守到了如何 

限度。約但當局篱遒守遏止谮入他方領；t事件的建 

議起見曾採取預防及徼罰辦法。前任參謀長在其一 

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吿窨（s/ 

2833)中曾提到下列預防辦法： 

"一六.約但當局並報稱巳採取下述自一九五 

一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之措施，以遏Jt潜入他方領 

七之事件： 

" ( a ) 已 訓 分 國 防 軍 及 鄉 村 當 局 向 郷 民 指 

明 分 界 凝 所 並 吿 以 非 法 越 過 邊 界 之 危 險 《 牧 

人亦已奉命將牲畜儘量挪離分界凝，以免牲畜 

意外越界致遭以色列當局沒收。分界凝©線均 

有警衞看守；在分界線沿糠保有或耕種土地之 

人民亦經査明鶬具名册 0 

(6 )在 儺 於 控 制 之 地 區 內 （ 尤 其 是Wadi 

Arabs沿鵜）,伯都安（Bedomn)族人B奉命撤 

離 分 荞 鎵 ， 移 住 約 但 境 内 離 分 界 鎳 較 遠 之 地 

自從General R i J e y 提 出 了 他 的 報 吿 以 後 , 約 

伹當局已增加分界線沿線的警衞。 

關於憨罰辦法 ？ 凡經査明確属潜入他方領土分 

子者均經拘禁或含撤離邊界村港，、地方當局凡有管 

制不嚴的嫌疑者均經撤換。 

在以色列方面，它曾遵守關於交還潛入分子及 

供給有關潛入分子的情報的規則。它曾頒佈命分並 

採 取 措 施 禁 止 軍 事 單 位 在 演 習 時 向 分 界 線 對 方 射 

擊。以色列當局又曾教邊界以色列居民熟悉地面上 

分界鎵的實際地位。 

雙方又曾隨時頒佈命令禁Jfc邊界饕衞人員向對 

方 射 » 。 

闢 於 委 員 會 耍 求 某 方 採 取 某 項 具 體 措 施 的 決 

定 ， 其 遵 守 佾 形 ， 本 人 因 時 間 * 促 ， 情 報 不 全 , 未 



能 確 切 答 復 該 問 題 , 引 爲 遺 慽 0 但 是 , 一 般 的 說 來 , 

本人的大槪印象是在遵守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決 

定方面尙有改進之餘地。 

四.法國代表圃急欲知悉休戰督察工作在實際 

上是如何進行的,受General Bennike指撣的觀察員 

共計若干人？這些觀察員本身可以採取什麼積極性 

措施'在某一事件發生後這些觀察員耍等多少時候 

才能進行工作 ？ 是否他們能從地方當局方面經常镀 

得他們所應得的協助與合作？ 

荅：根據安全理事會在幾個停戰協定簽訂以後 

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通過的決議案[S/1376 , 

II]的規定，休戰督瘵BÎ職員的任務計分兩項。第 

一 項 是 " 實 施 與 遵 守 "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四 A 年 七 

月 十 五 6 下 的 " 停 ' 火 " 命 令 ， （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

一日決饞桊又重申此項命令)。第二項任務是"協助 

停 戦 協 定 各 當 事 國 監 督 各 該 協 定 條 款 之 實 施 與 遵 

守"。關於停火的實施與遒守問題，休戰督察豳參謀 

長 的 權 力 是 接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賦 與 的 ， 聯 合 

國觀察員在本人的指揮下得採取措施以促進停火的 

實施與遵守。倘若有一項破壌停火的事件發-4?，本 

人卽派觀察員立刻馳赴出事地點，他們就與各方當 

局取得聯繋,並以各種努力結束該項事件。 

關於在各項停戰協定下的任務，一九四九年八 

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菴曾就參謀長與在其指揮 

下的聯合國休戰督察ffl職員之間作一區別，這是與 

各項停戰協定的規定相符合的。參謀長依其官職任 

四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職務，這些委員會 

監 瞥 四 項 停 戰 協 定 的 執 行 。 他 可 以 委 派 一 位 高 級 

觀察員代他擔任混合委員會的主席職務o其他的觀 

察員雖仍在參謀長的指揮下，伹係分配於各停戰事 

宜混合委員會工作，且由各該委員會赝用0他們的 

工作分配應由參謀長核准，如參謀長镥任混合委員 

會主席，划由其所派代表並兼任主席職務者予以核 

准。聯合國觀察員係由各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依 

照其規划及辦法s用，但這些委員會的規朋及辦法 

互不相同。 

在本人對於法國代表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的答 

復中,本人曾指明以色列、約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

會的議事規划及辦法和埃及停戟委員會的不同。在 

以色列、黎巴嫩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中，其議事規 

划 規 定 惟 有 正 式 會 議 始 能 決 定 在 出 事 地 點 進 行 調 

査，•在事實上當一方請求進行調査時，另外一方 

總是同葸並舉行聯é調査的o正如一九五二年十月 

三十日General R i l e y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提 報 吿 書 

[ S / 2 8 3 3 , 第 四 十 五 段 ] 中 所 說 , 自 從 一 九 五 一 年 以 

來,以色列、敍利亞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除舉行緊 

急會議外，未曾舉行任何正式會議。 

正如本人在對以前某一問題所作答復中指出的 

—般,在本人指揮下的軍事觀察員共計十九入。他 

們可能採取的積極性措施及在第一事件發生後要等 

多少時候才能進行工作的問題須視他W根據停火命 

令或停戰協定行豳而定，倘若他們是根據停戰協定 

的話，那末就耍看有蹦委員會的規刖及辦法而定。 

大部份說來，從地方當局方面所瘦得的合作與協助 

是可以令人満意的。 

五 . G e n e r a l Bennike在他的報吿誊中所提供的 

統計祇包括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的一 

個時期。*人想理事會一定願意逄得一個關於以前 

幾年中所發生的違反休戰辦法事件的比較簡短的統 

計，這些事件對於他向我們所敍述的事實多少總是 

有一點密切關係的。General Bennike是否能特別吿 

訴我們自從委員會開始工作以來所接璲關於違反沐 

戰辦法事件的報吿共有若干起？它能作钊決的案件 

共有若干起 ？ 以色列或其鄰國之一達反協定共若干 

起？ 

荅:關於這個問題的答復見本報吿睿附錄一o 

三 . 4 利 堅 合 彔 國 代 表 所 提 間 題 

― . G e n e r a l Bennike是否能將在地方^令協定 

下所採用的工作稃序加以^細的說明？ 

荅：在以色列、約但分界線沿線每萑期在特定 

地點舉行定期地方司令官會議十一次。負責某一區 

域的聯合國觀察員如未出外調査或出席停戰事宜混 

合委員會會議,就必出席該區域的地方司令官會讒o 

在這些會議中，可以放還潜入分子，歸還被竊财產， 

交換關於潛入分子的If報，討論在該區域內所發生 

的事件，並提出控訴。本人並不是說所有潜入分子 

都是經過這種手凝放還的,或是說所有被竊财產都 

是這樣歸還的,但是本人確信若繼獠召開這種會議， 

同時各方如特刿注意剁被派儋任地方司令官的人的 

才幹，結果一定能遝得較佳的合作，緩和紫張局面， 

並减少邊界沿線所發生的事件。 

二. General Benmke能否說明以色列因潛入行 

爲而蒙受的物質損失，其範園若何' 

荅：休戰督察圑不能撰擬或審核由於潜入行爲 

而產4?的物質損失的統計。以色列政府曾撰擬一一 

並隨時公布——有關這個問題的統計。 



= . 休 戰 督 察 圑 是 否 知 道 潛 ' 入 分 子 組 糠 的 情 

形 ' 

荅：除當事甓方所述者外,休戰督察圑並無關 

於這個問題的其他情報 0 

四 . 由 於 Q i b y a 事 件 該 村 及 其 居 民 所 蒙 受 的 物 

皙損失如何？ 

荅:休戰督察圑從來不需要就以色列、約但分 

界線上的事件所造成的物質損失作一估計。 

希胧代表所提出的坷題 

General Bennike是否認爲鹰加強觀察員圑體的 

力量，使它能螢生防患於未然的作用 ?換一句話說， 

假如有觀察員駐在邊界沿線某幾處心理上危險的地 

點，不知能否避免邊界事件的發华。 

荅：本人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作肯定的答復，雖 

然休戰督察II的早期經驗，卽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 

九年的經験，以及聯合國駐喀什米爾軍事觀察圃的 

經験都表示觀察員駐留停火線沿線某些地點能轼助 

避免發生事件。*：人業已說過,本人原意是耍派小 

隊觀察,駐留以色列、約但分界線兩方。當然他們 

對於避免邊界事件所能盡力的程度,須視地方司令 

官會議能否耱耱發探效能及分界線雙方當局能否與 

他們合作而定。本希望如本人所說的佈署觀察員的 

辦法能夠幫助當事雙方避免發生事件。 

五 . 龙 巴 嫩 代 表 所 提 問 題 

一，General Beimike及與他合作的入員曾否遭 

受生命的威脅？ 

荅：本人以休戰督察圑參謀長的地位認爲本M 

人員及本人是极據了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而來 

到巴勒斯坦的，我們必須依靠我們的任務所在國家 

政府採取必耍措施以保障聯合圃代表的生命安全o 

有關各國政府關於這一點均知道它們所'負有的責 

任，本人憨爲满意。約在一月前，以色列當局認爲 

履行該項責任起見，堅持本人在以色列境內時必須 

有餮察隨同保讒。在那以後不久，約但當局耍求本 

入允許晩間可派兵巡邏本人住宅院落，因爲t距離 

一邊界線不遠。本人無法估量促使兩國政府採取這種 

預防措施的實際佾形一一倘若有這種倩形的諾—— 

這是應當由各國主管當局來處理的事。因此，在這 

兩件事情中,本人都曾同意；在任何一方當局履行 

其保讒聯合國人員的安全的責任時，本入都願與t 

合作,羝耍它們所採取的措施不致於妨害本人與各 

觀察員的行動自由。本人還要說明本人在大戰時在 

丹麥作地下工作時有^是不免有危險的。因此，不 

論由那一方面來的謠言或威脅,或有關政府爲保全 

其本身利益而認爲必須採取的任何預防措施，本人 

都不會受其影響。 

二. General Benmke及督察團曾否被人阻止而 

不能執行任務？倘若有這種情形的話，是在什麼畤 

候發生,如何發生、和被何人所阻Jfc ? 

荅：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執行他們任務的時候 

曾在由以色列、垵及停戟協定和以色列、敍利亜停 

戰協定所設立的兩個非武装地帶和Mount Scopus 

非武装地帶內受到以色剁平民和熱心過度的以色剁 

官員的阻礙。在前面兩假非武装地帶內，那些阻礙 

經向高极當局說明後卽被鏟除。但Mount S c o p u s 的 

情形則未見改良。本人爲履行由一九四八年七月七 

曰協定（S/301 5 ,附件)所賦與聯合國維持該區域安 

全 的 責 任 起 見 , 曾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H 視 察 

該區域。 

本八在視察前兩日，卽九月二十三日，曾致函 

負責駐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以色列代表阁的參謀 

官及負*約伹代表圑的官員，吿知本人將前往視镲 

之意。 

約在午前六時三十分時,本人連同聯合國觀镲 

g若干人到達該區域。負责的以色列髙极巡官吿訴 

本人說，他曾璲得確切命令不准任何人進入猶太區 

内房尾o本入卽問該項命令係何人所發；他吿訴本 

人 說 係 他 的 在 耶 路 冷 的 長 官 所 發 。 他 拒 絕 說 出 頒 

發該項命令的長官的姓名0以後經過了許多困難,並 

經從耶路撒冷以色列區內叫了一位以色列巡官到達 

出事地點以後，約在午前十一阁二十分左右我們才 

被准出發視察，伹是各位觀察員璲得的合作極少0不 

是說上鎮房屋的鎗匙找不到,就是說不准便用偵雷 

器。約於十二時四十分左右，以色列巡官說他&瘗 

得停ih觀察的命令。本人於是卽從該區域撤退。 

後來本人接璲主管以色列駐停戰事宜混合委R 

會代表圑的叁謀官九月二十六日來函廨释他在規定 

視察的時間以後才接璲本人九月二十三日函，並說 

明 反 * 聯 合 阈 休 戰 督 察 豳 在 M o u n t Scopus非武装 

地帶內遒太人地區進行搜索。在接璲這封信以前, 

本 人 曾 於 九 月 二 f t 日 致 函 以 色 列 外 交 部 長 ， 請 他 

注 意 本 人 在 M o u n t Scopus視察中所遭遇的困雜和 

參謀長對於該區域安全所負貴任。本人說明這種責 

任包括當參謀長認爲適當時聯合國代表有權視察該 

區域。本人又說本人不信駐留Mount S c o p u s 饕 官 

所說的話足以代表以色列政府關於此事的意見，本 



人請求以色列政府儘早表示它的意見。到目前爲止 

本人尙未璲得答復。 

—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晚,耶路撒冷東北方約 

但所控制領土内有一處水管被炸毁o約但提出一項 

控 訴 ， 十 一 月 二 日 晨 卽 有 調 査 隊 一 隊 馳 赴 出 事 地 

點。聯合國觀察員一人，約但官員三人及富有經験 

的 追 党 足 跡 人 員 一 人 從 現 場 追 索 足 跡 至 離 M o u n t 

Scopus猶太人區域柵籬七公尺之處,當遭以色列巡 

官擱阻o雖然聯合國觀察員知道他所見靠近Scopus 

柵臃的足跡與他在爆炸地黝所見者相同，那位以色 

列 巡 官 仍 担 絕 追 索 足 跡 人 或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走 近 柵 

籬 。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是 本 几 派 在Mount Scopus的代 

表，在當時他與以色列巡官同在Mount S c o p u s 區 

域內,但是他不得在該區域內耱婧進行調査。 

十一月二日晨,本人派在Mount Scopus的代表 

準備進行調査另外一項爆炸事件,據稱該項爆炸事 

件是在幾小K前在非武裝地帶猶太入區域内圓劇場 

附近發生的。以色列巡官稱他所璲命令是禁止聯合 

國人員視察猶太區域，除非他們镀得耶路撒冷以色 

列警察總署的許可。雖然，本人的代表則被允准視 

察靠近圓劇場的場地。他在同日午後返囘時,以色 

剁巡官吿訴他說根據適才所埯命令,他在未璲警察 

總署命令前不得擅自視察任何地點o但是到了十一 

月三日，主管以色列駐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代表圃 

的參謀官吿訴耶路癥冷休戰督察圑團部說將立刻命 

令 駐 M o u n t Scopus巡官允准本人的代表得自由行 

動。 

本人必須加重指出有關政府必須採取一切必耍 

措施來保證凡與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發牛接觸的一切 

官員均應正確憨識觀察眞在執行其任務時所應有的 

權利、豁免和權力。倘該區域中有任何政府阻徺軍 

事觀察員之執行其合法任務，或倘有任何政府贊助 

其屬員所採取的阻徺行動的話，本人就不得不將該 

事呈報安全理事會。 

三.自從一九四八年以來已有多少55拉伯人被 

逐出以色列境 ？ 

荅：（。）根據約但向以色列、約但停戰事宜混 

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各項控訴，*È指稱自從一九四九 

年五月以來巳有五,四一五八、外加兩個家庭（在 

該項控訴中未曾提及所牽涉的人墩）被逐出以色列 

境。在大多數這些案件中，以色列均稱鏟些被逐出 

境的人沒有以色冽所頒發的身份證,他們是非法居 

住 在 以 色 列 境 內 的 0 這 些 案 件 中 有 若 干 件 , 以 通 過 

決議集的方法來解決的，下列各項決議案卽其實例： 

"倘若，那些婦女請求返囘以色列的話》停 

‧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卽 將 本 案 發 交 促 使 破 散 家 庭 

脚聚委員會審議"o 

或： 

"下列各項控訴着卽撤涫惟以色列在可能 

範圍內缜以正當手接事先報吿入民之通遇邊界 

情事o 

或： 

"約但代表國同意撤罔第^十四號控訴,以 

色列代表圑稱倘若它螢覺這個家庭是非法被逐 

出境的話,它準備核准這個家庭返囘以色列的 

申請"。 

本人沒有業已返囘以色列的人的數字。 

(b)以色列、黎a嫩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檔 

案指明有亞拉伯人二十六名從以色列被驅逐到黎巴 

嫩。 

W —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，敍利亞常任代表 

吿 訴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S a f a d 區 域 的 R i h a m y a 村 最 近 

有亞拉伯居民十一名被驅逐出境（8/3107) 0 從以色 

列、敍利亞停戰協定所設立的非武装地帶内被逐出 

境的亞拉伯人人數已於本人對黎巴嫩代表四個問題 

所作答復中說明。 

id)以色列、埃及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 

五一年五月三十日所作的兩項決定都有關於驅逐亞 

拉伯八出境事件的。第一項決定提到以色列當局將 

大約二千餘亞拉伯人從El Majdal地方驅逐到埃及 

所控制的迦薩狭長地帶 0 第二項決定提剁將Azazme 

族 的 伯 都 安 人 約 六 千 至 七 千 名 從 以 色 列 控 制 區 域 

及 E l Auja非武装地帶驅逐到埃及境內。以色列政 

府曾向以色列、埃及全面停戰協定第十條第四段 3 

所規定設置的特別委員會聲明反對該停戟事宜混合 

委員會的兩項'决定。該項申請仍在該特剁委員會中 

等候處理。 

四 . 關 於 上 列 第 三 個 問 題 , 實 燎 上 到 底 有 多 少 

亞拉伯人 f被以色列逼迫離開他們在非武装地帶內 

的家？ 

答：（。）闢於以色列、敍利亞停戰協定所設置的 

非武装地帶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 

在該地帶中間部份的Baqqara-Ghanname-Kho j i y 農 

村 區 約 有 亞 拉 伯 人 七 八 五 名 被 迫 從 他 們 的 住 宅 搬 

出 。 他 I R 被 搬 到 以 色 列 所 控 制 的 S h a ' a b 地 方 。 一 

九五一年七月二日及三日經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主 

8 同上,特剁補編第三狨, 



席 在 S h a ' a b 訪 問 一 一 七 位 家 長 以 後 , 有 亞 拉 伯 入 

二一二名於七月五日被送囘非武装地帶,這些人的 

家長均曾簽名表示願意fcj家；另有亞拉伯人一四二 

名未經主席詾問卽於七月五日及九日返囘非武装地 

帶 0 在留在Sha'ab的亞拉伯人約四〇九名中,有七十 

名於表示不願返阆非武裝地帶後，經他本身聲請並 

由雙方同意璲准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進入敍 

利So前 任 銮 謀 長 曾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向 安 

全理事會報吿（S/2833,第五十段)在搬到Sha'ab的 

其他亞拉伯人中另有三+*五名左右B逃入敘利亞。 

在非武裝地帶南部的另一個亞拉伯村莊Es Samra約 

有居民三百人在一九五 一年三月及四月間發生事件 

時從該村逃出去。他們逃避在非武裝地帶南部Kahn 

及 E l H a m m a 附 近 。 

(b)關於以色列、埃及停戰協定所設置的El A u -

ja非武装地帶，本人已在對前一問題的答復中談及 

以色列、埃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關於Azazme族 

的伯都安人^千至七千名所作的決定及以色列的上 

訴，根據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'决定,這些人是從 

以色列控制的區域或從非武装地帶內驅逐出來的o 

在非武装地帶內的聯合國觀察員亦貧報吿說Tera-

been族的伯都安人約二百至二百五十名曾於過去幾 

月中被逐出非武装地辖。 

五.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M r L o d g e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

問到由於潛入行爲以色列所受物質損失如何,現在 

請問由於以色列所採取的行動亞拉伯人在各區域內 

蒙受物質損失的筘圍如何 ？ 

荅：4：人對於這個問題必須與本人對美國代表 

所提問題作同樣的答復。本人沒有可以使本人估量 

各方所受物質損失範圍的情報，因爲停戰事宜混合 

委員會與休戰督察圑都沒有估量或計算物資損失情 

形的必耍o 

六 . 有人說亞拉伯人潛入分子係由約但官方當 

局 或 由 那 些 當 局 所 知 道 的 圃 體 所 領 導 的 , G e n e r a l 

Bennike有無可以證明此點的證據？ 

荅：本人沒有這種證據,並除下列各項決議案 

外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亦沒有任何'决議案足以支 

持這個問題所提及的論據： 

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 / î日及二十七 

日及十二月八日所舉行的緊急會議（第九十九次會 

議）中^將以色列所提的下列決議窠付表'决，該次 

會議約但代表未曾參加： 

" ― .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费於亜拉伯軍 

圃某軍官計劃從約但遣派武装犯人若干前赴以 

色列一節，甚爲震驚 0 這是一項敵對行爲，是 

4 顦 覆 戰 爭 ， 構 成 對 於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第 三 條 

第三段的破壊 "o 

贊成者兩褢(以色剁代表國） 

主 席 — — 未 投 H 

" 二 . 約 伹 某 軍 官 率 領 武 装 約 但 暴 徒 一 隊 

越過分界線à擊以色列保安隊一事，係對於全 

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破壊"。 

贊成者兩惠(以色剁代表國） 

主席——未投惠。 

. " 三 .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加 重 指 出 這 種 

行動所引起的局勢的嚴重性，並促諳約但立卽 

制止這種行動"o 

贊成者兩惠(以色剁代表B3) 

主席 未投票。 

"四.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約但代表 

ISI連耱三次不曾Hi席緊急會議係蔑視停戰事宜 

混合委員會之舉，並指責該項行勐爲避免作決 

定的不正當企阖"o 

贊成者兩惠（以色剁代表圑） 

反對者一菓（主席） 

七 . General B e n n i k e 是 否 認 爲 由 政 府 武 装 的 

以色列公民卽係軍事或同軍事部隊？倘若答復是肯 

定 的 話General Bennike是否認爲以色列政府應負 

責這些武装公民的行動？ 

荅 ： 抽 象 地 答 復 這 一 類 的 問 題 是 一 椿 困 難 的 

事。這一類問題應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每遇一方 

指稱某某行動不應由對方的無一定組織及構成份子 

的 " 武 装 集 圑 " 負 責 而 應 由 軍 事 或 同 軍 事 部 隊 中 一 

個單位負責時就具體的事實來作答復。一摑曾武装 

其公民的政府應有保證該項武器不被濫用的充分力 

量。 

八. 在他的報吿書第五十九段中，General B e n -

nike 說："槪括的說來,以色列、約但分界線上目前 

的情《大部份是由於潜入問題所引起的o" General 

Bennike在同一段內曾說綿長的分界線將這些人與 

其 果 園 田 地 " 任 意 分 開 "，關於這種潜入行爲有 

多少部伢是因亞拉伯入必須越過分界鎳來種植他們 

的果園田地而造成的 ？ 

荅：平民越過分界線的原因之一是非法耕種o 

前任參謀長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3向安全理事會 



所提報吿中（S/2833,第十七段）曾指出："另一項 

使分界線時常發生事件之原因爲當事國一方之居民 

在他方所轄領土或無人地帶內耕種土地"o本人於一 

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吿中, 

曾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知悉產生Dawayima事件 

(—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）的原因是由 

於約但人非法耕種在以色列境內的土地（第六三〇 

次會議,第十五段)o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所處理的 

幾乎所有涉及非法耕種的案件都是有關亞拉伯人耕 

種由分界鵜與亞拉伯村莊所隔開的-七地的案件。 

九 . G e n e r a l Bennilce在他的報吿書中沒有任何 

處提到約但武装部隊越過分界線或隔分界線向對方 

&擊因而違反全面停戰協定，而他曾在十一處提到 

以色列武装部隊越遇分界線或隔分界線向對方射# 

(有一次是隔非武装地帶）因而違反全面停戰協审 

(此十一處列於附件五)o General Bennike ê 否 願 意 

將指稱係約但人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動與指稱係 

以色列或以色列人違反協定的行動二者間性質上的 

差別作一更爲深刻和切實的比较？ 

荅：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到十月十五日的一 

個期間內,由於約但軍隊的行動致使約但三次被譴 

資違反全面停戰協定。譴責約但的決議案全文載本 

報 吿 窨 附 錄 二 在 這 個 期 間 內 所 通 過 的 譴 責 約 但 的 

其他決議案提到武装阁體或武装約但人的行動。 

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到十月十五日的同一期 

間內，由於以色列軍隊的行動致使以色剁被譴責遠 

反全面停戰協审十^次。 

一 。 ‧ General Bennike在若干處贫提到"報復" 

" 報 復 行 動 " ， " 循 環 報 復 " , " 報 復 突 搫 " , " 報 復 辦 

法的连®作用"等。倘若我們將亞拉伯人歷次所採 

取的報復與報復行動,與以色剁人歷次所採取的報 

復與報復行動作一比較的話，General Bennike是否 

願意說明二者在性質上有無不同的地方,就是說二 

者在範園、程度、所用方法、促致的傷亡人數或造 

成的損失範圍方面有無差刿 ？ 

荅：關於這個問題中涉及傷亡人數一部伢的答 

復見本報吿睿附錄一o以色列、約但停戰事宜混合 

委員會與休戰督察圑均無估計損失的需要。 

• General Bennike根據了他對於Qibya事 

件所作分析和休戟督察圃在過去五年中對於邊界事 

件所得經験是否能有充份理由來斷定Qibya事件在 

筘園、實際計割和其執行時所發生的暴行方面來講 

县別具一格的？ 

荅 ：Qibya事 件 與Falameb-Ranus事 件 （ 一 九 

五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二 十 九 日 ） 及Wach Fukm 

S u n f 及 I d n a 事 件 (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i 日 ） 相 類 似 

的。但因該次事伴被殺人數之衆，其所牽涉人數及 

軍事器械之多以及其耝耩之嚴密，所以它较其他邊 

界事件更篱顯著。 

— 二 . General Benmke在第三十七段（又見第 

四十三段）中曾稱："當以色列與約但間的紫張關係 

加劇時，耶路撒冷就變成一個危險的火藥桶。以色 

列當局曾特別吿訴本人說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區域 

的人的不法行動將促成一個極嚴重的愔勢"oGeneral 

Bennike是否願意對於這個問題作更深切的檢討,特 

別 是 他 是 否 願 意 闞 明 " 一 個 極 厳 重 的 情 勢 " 一 語 的 

的用意？ 

荅：爲閣明"一個極嚴重的情勢"一語起見，本 

人耍提到上面的一句話，在這句話中本人曾說"當 

以 色 列 與 約 但 間 的 緊 張 關 係 加 劇 " 時 耶 路 撒 冷 " 就 

變成一個火槩桶"。當本人與以色列叁謀本部人員晤 

談時,他們吿訴本人說耶路搔冷是以色列國的首都， 

議會（Knesset)和政府機關均設於此，因此耶路撒令 

的 安 全 乃 是 極 端 重 要 的 0 

— 三 . 爲 加 強 能 保 證 各 方 遒 守 全 面 停 邀 協 定 的 

聯合國機構遛見，General Bennike將提出什麼詳細 

的建議？ 

答：本人業已在答復法阈代表所提第二個問題 

時答復—/il個問題。 

— 四 . G e n e r a l Bennike在他的報吿睿第五十八 

段中說:"以色列反對主席及聯合國觀察員履行其保 

證實施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的責任"後來第六十六 

段也暗示到以色列這種反對態度。因爲這個問題非 

常重耍，特別因爲安全理事會現在據有的這個項目 

的標題,似乎關於這個問題應有一詳細報吿。General 

Bennike是否能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的一個報吿？ 

荅：前任參謀長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向安 

全理事會所提報吿窨 (S /2389)第六段曾謂： 

" 六 . 九 月 六 日 在 以 色 列 外 交 部 舉 行 商 

談 時 ， 據 吿 以 色 列 政 府 之 政 策 係 予 聯 合 國 觀 

察員在非武装地帶行動之充分自由，而a決無 

人採取行動,阻擾各該觀察員執行職務。本人 

划承認在非武装地帶入口處執行通常身伢檢査 

並不構成限制聯合國觀察員在該地帶行動自由 

之行爲"o 

以色列給前任參謀長的這種保證，卞並沒有經 

常完全遵守。 



~ ^ 後 , L t . General R i l e y 在 他 九 五 二 年 

十 月 三 十 日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, 吿 書 ( S / 2 8 3 3 ) 中 , 

敍述當時非武装地帶的狀況。例如，他在報吿寄第 

五十八段内說： 

"非武装地帶除Nuqeib，El H a m m a 及 S h a -

m a l n e 三 地 外 , 全 幾 由 以 色 列 警 察 遵 奉 非 武 装 

地帶外警察局之命令加以管理o主席認爲依據 

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之规定及安全理事會 —九 

五 " •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決 議 案 所 引 Dr B u n c h e 之 

說明節略，非武裝地帶應由當地螯察管理。然 

以色列當局不願將其自他地派來之警察撤離非 

武裝地帶,故未能與之議定施行辦法 " 。 

閼於前任參謀長所敍述的情形迄今未有改變 0 

一 五 . General Bennike在他的報吿書第^：七一段 

中說:"倘若一方派軍隊越過分界線進行懲戒性的II 

擊，那末我們必須認定該方曾經故意破壊停戰協定, 

不顧可能螢4；的後果,包括與對方軍隊發生銜突的 

可能性在內 0 這種訴諸武力政策所孕育的危機應能 

使負責當局避免便用武力而堅持和平方法" 0 這是一 

句非常重耍的話 0 General Bennike是否願意將他的 

意見作進一步的發揮，並建議在這種情形下應如何 

始能避免這種"故意破壊"停戰協定事件發生？ 

荅：本人祇能重述本人在十月二十七日所提報 

吿蒈（第六三〇次會議、第六十及第六十一段）中 

所說的話。紙有兩個辦法可以施行的：進行合作或 

實行戰爭。關於實行後面一個辦法的危機是應當爲 

毎一個人所同意的。當事雙方必須尊重它們對於遒 

守安全理事會停火命令所作的承諾，而不應镯斷镯 

行違反停戰協定 0 

一 六 . General Bennike在其報吿書第六十二段 

中 說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D r Bunche所作下列裁定是權 

威意見,並於一九四九年時爲雙方所接受："所以若 

就本案性質並根據停戰協定的規定而論，任坷一方 

不能有理由地認爲它在非武装地帶內對於民政問題 

有 自 由 處 理 之 權 , 同 時 軍 事 活 動 刖 應 完 全 予 以 禁 

止 "o茲S鑒於安全理事會在目前所據有的項目是關 

於 "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之 遵 守 與 實 施 " 問 題 , G e n e r a l 

Bennike是否願意解釋那一方不遵守雙方於一九四 

九年所接受的此項權威意見,並且是爲了什麼？ 

荅：本人願意闞明這個問題所徵引的Dr Ralph 

Bunche的陳述中的一段的情形 0 經雙方於一九四九 

年掊受,同時本人在報吿書中亦曾提到的代理調解 

專S的威權意見如下： 

"非武装地帶各村莊與居留地的民政問題， 

在 停 戰 協 定 ^ 案 第 五 條 m m ( f ) 款 有 所 規 

定。此項民政包括警備事宜，係以地方篱g礎， 

不引起行政、司法、公民資格，主權é類一般 

問題。 

" 在 以 色 列 平 民 囘 至 或 原 住 之 以 色 列 村 f t 

或 居 留 地 其 民 政 與 警 備 事 宜 由 以 色 列 入 主 

持。同樣，在亞拉伯平民闾至或原住之亞拉伯村 

莊内，應由亞拉伯人主持行政與警備事宜。 

"俟平民牛活逐漸饬復常態時，應在停藕 

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之 t遍監督下建立以地方 

筠基礎之行政系統， 

"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得商諸各地方 

祉圃，並取得彼等之合作，採取必要辦法，以 

恢復並保障平民生活。他不撙負非武装地帶直 

接行政的資任"o 

安全理事會在其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[S/2 

157]中曾促請各方履行上列陳述o 

黎巴嫩代表的問題中所提的一段乃係Dr. B u n -

che 後來的陳述中的一部伢,該項陳述係Dr Bunche 

f 九 五 一 年 四 月 向 前 任 銮 謀 長 L t General Riley 

所提，作篱他個人對於非武装地帶的一般目標及性 

質所持的意見。General Riley將該項陳述倂入他於 

—九五一年四月二 f五日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吿睿 

中（第五四二次會議）,本人曾徵引其中一段，作镩 

本人認爲應由各方完全遒守的一項原刖。前任參謀 

長 的 屨 次 報 吿 證 萌 了 以 色 列 沒 有 完 全 遒 守 該 項 原 

M o 以 色 列 官 員 及 平 民 憨 爲 非 武 裝 地 帶 是 以 色 列 的 

領土，他們一再表示在他們自己颌：fc內他們的行動 

不應受到限制。 

―" "b . 關 於 Genera l Bennike報吿窨的附錄一， 

General Bennike是否願意將約但被譴責違反全面停 

戰協定二十次及以色列被譴貴違反全面停戥協走二 

十 一 次 中 每 一 次 的 損 失 的 性 質 及 範 園 加 以 詳 細 說 

明 ？ 

荅：本人前已說過,本入未能說明這些案件中 

損失的詳情，因爲我們沒有必要的情報。停戦事宜 

混合委員會與休戟督察圑均未估量或訐算各次事件 

的損失倩形。 

— 八 . 關 於 G e n e r a l Bennike報吿書的附錄二， 

General B e n m k e 是 否 能 完 附 錄 第 二 部 的 統 計 數 

字，使它像附錄一的第二部一樣，俾能爲一九四九 

年六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期間提供附錄爲一九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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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一月—日至十月十五日期間所列的情報，就是 

說提出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於約但和以色列所指 

稱的比較傷亡入數的證明？ 

答：所請提出的情報見本報吿睿附錄一o 

一九，General Bennike是否能提供一項關於自 

從實行停戰以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譴責約但及以 

色列違反協定事件的全部統計，在每一個案件中應 

說明違反協定的性質與所致損失的範圑？ 

答：附錄一中列舉曾經被違反的全面停戟協定 

中各條款的部伢可以約略說明違反協定的性質。停 

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從 來 沒 有 設 法 估 計 過 損 失 的 範 

圍o 

六 . 《 色 列 代 表 所 提 各 項 間 題 

― . 本 人 第 一 個 問 題 是 關 於 該 報 吿 害 附 錄 三 第 

三分^[第六三〇次會議]。該報吿書在列舉各方向 

約但哈希米德王國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 

出的各項控訴時曾說： 

"此外，對約但的控訴案一九一起未經討 

論，卽由一個決議案予以獬決，該項決譏案包 

括有下列一段： 

"平民越過分界線是達反全面停戰協 

定第四條第三段Ôtfo 

本入方才所徵引的一段似乎表明該決議案並未 

說明對約但的控訴案一九一起是否成立。S此，本 

人耍請問鎏謀長能否證明上述決議案包括約但承認 

以色列所提控訴案確能成立之意，該決議案之主句 

謂： 

"約伹哈希米德王圃代表ff l對於上述各項 

控訴所報吿的有關平民越過分界線事伴，表示 

遺槭。*Ê重申*È將探取各種可能的辦法以免將 

來再發生這類非法越界事件的決心,因爲此事 

有損甓方利益並與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& 

的規定不符"。 

這是否報吿書附錄三所指的那個'决議案的一部伢， 

本入的紀錄有錯裟麼？ 

荅：以色列代表的紀錄是帀錯的。在有關所指 

控訴的若干其他決議案中亦有^似的句子。 

二.安全理事會所討論的報吿害，其所指之期 

間係自本年一月起，於此，本入認爲係自一九五三 

年一月一日起。但是，該報吿書所提到的第一個事 

件是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Falameh-Rantis事 

件 0 本人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知道一點關於在一月 

早先幾屋期中卽在Falameh-Rantw事件以前所發牛 

的邊界事件,那些事件促成該報吿窨所稱的三星期 

迅速發展的緊張局面。本人的問題係指自一九五三 

年一月一日至二十八日間所發牛的邊界事伴的情報 

而言。 

荅：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二十八日間,約 

但曾提出十次控訴，以色列曾提出六次控訴 0 —九 

五三年五月，以色列又提出關於據說是一月伢螢生 

的潛人事伴的八項控齚 0 本人巳將所有這些控訴列 

入另外一個備忘錄，並將遞送理事會主席，請主席 

把它刿於本入答復問題的紀錄後作爲附錄四。本入 

耍請各'位注意在該附錄中約但所提控訴第七號的事 

件 ， 就 是 約 但 所 提 關 : ^ 月 四 日 約 但 巡 邏 隊 在 L a -

m m 區域發現有以色列土兵三名及平芪駕駛教練員 

一 名 的 一 項 控 訴 。 這 個 事 件 促 陡 以 色 列 月 八 日 

取涫關於減少及J?決事件的協定。以色列又取涫以 

前所同意的並立卽發牛效力的關於坊止潛越邊界辦 

法的協定。這兩項協定的取涫使迅速發展的緊張局 

面更形嚴重。 

本人還耍說明紫張局面不能單以發生事件的次 

數來衡量 0 —項比铰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各當事國政 

府官方發言人及報紙對於各個案件重視的程度。 

= . 本 人 的 第 三 個 問 題 是 關 於 報 吿 書 第 四 十 二 

段的,該段說十月十二至十三日對以色列Yahud村 

莊的襲擊致殺死幼童兩名及其母親一事也許是襲搫 

Qibya的導火線。本人知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 

譴責約但關於該次襲擊的時候曾稱該項情形是"不 

能容忍的侵略行爲 "o爲使大家明瞭這一點起見,本 

人 不 知 道 可 否 將 有 關 Y a h u d 拿 件 的 決 議 案 全 文 遞 

送我們參孜 ？ 

荅：以色列、約但停,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關於 

Yahud事件所通過的決譏案全文如下： 

第一郜."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三日 

武装約但人深入以色列境內向Yahud村荘一房 

尾肆行II搫致殺死幼童兩名及其母親一事係違 

反全面停戰協定绐三條第二段的行動"。 

第二部."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約但當 

局應立卽採取最有力辦法以免這種不能容忍的 

侵略行爲再度發生，至羼重要"。 

該決議案兩部伢均經委員會通過，贊成者三票，無 

反對者，棄權者二 （約但代表團)。 

本人在答復法國代表第二個問題時，曾促請大 

家注意根據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程序，停戰事宜 

混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無 法 過 問 決 議 案 的 措 辭 。 有 入 曾 

說 Y a h u d 事 件 可 能 是 引 起 對 Q i b y a 村 採 取 報 復 行 



動的導火線。以色列所提出的該決議案的措辭使本 

入更確信倘若各方同意祇表'决是否有違反協定事件 

發 生 , 而 留 待 主 席 以 適 當 的 詞 句 擬 訂 結 論 , 實 较 爲 

相宜o 

四. 本人的第四個問題是關於休戰督察画叁謀 

長所徵引的Commander Hatchison 關 於 Q i b y a 事 

件的報吿。在該報吿中他1 "作結論說因襲擊者使用 

某 種 武 器 , 故 該 襲 擊 一 定 是 以 色 列 部 隊 所 爲 o 本 人 

很 希 望 G e n e r a l Bennike可以吿訴我們聯合國觀察 

員曾否研究以色列沿邊界村莊的防衞制度，並斷定 

這些居啬地所用以還擊越界攻襲的武器，其種類與 

牌子的確與以色列國防部隊所用者不同。 

荅：瞥訪問許多邊界村荘的聯合國觀察員曾報 

吿稱他們所看到的武器祇有機鬮鎗、手榴彈、步鎗、 

自動武器如Bren鎗、Sten鎗、Thompson輕機關鎗 

及身邊佩帶的短鎗。 

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，歷次控訴S及停戰事宜 

混合委員會的調査均未證明沿邊界村莊曾擁有彭格 

樂炸弾筒，兩英寸及八十一米厘臼礮及破壊炸藥等 

項設備。各次事件的歷史亦未證明這些沿邊界村荘 

有擁有這類武器的必耍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紀 

錄證明向以色列村莊及人民進行的襲擊都是由小隊 

人馬使用游擊戰略的一類形式的篛擊。本人可以看 

到爲防衞這一類的襲擊，機關鎗、小型自動武器，以 

及手榴彈是有用處的，但是當然沒有使用臼炮彭格 

樂炸筒及破壊炸藥的必要。 

五 . 本人有一個關於第四十八段的事赏問題， 

在 該 段 中 G e n e r a l Bennike說以色列飛機會襲槃亞 

拉伯人和他們的駱駝及羊羣。本人相信這是關於該 

國南部地區發牛的事。本人與同僚均未簡悉此項事 

實，困此，可否請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關於這個 

問題的決議案荃文見示？ 

荅：這個問題所提到的那句話是根據聯合圃觀 

察員所作調査的報吿o那些事件特別是在以色列、埃 

及停戰協定所建立的非武装地帶內發生的o根據該 

項停戰協审,聯合國觀察員在非武裝地帶內有比他 

們在其他任阿地點較大的權力，觀察員關於這個區 

域內的各項事件的報吿，本A特剁重視。本人說那 

句話的用意&於說明促成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 

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決定中所提到的在非武装地帶內 

所 發 生 的 事 件 的 一 般 情 ^ ， 該 項 決 定 本 人 曾 予 充 » 

徵引（第六三〇次會議)。下列一段係聯合國觀察員 

於一九五三年七八兩月中所作調査報吿的槪要。 

七 月 六 據 報 f i l 色 列 飛 機 襲 » 非 武 装 地 帶 內 

̶ 水 源 、 B i r e l M a l a q U 1 附 近 的 伯 都 安 人 。 據 報 , 殺 

死兩入及牲畜數口。當聯合國觀察員調査該項事件 

時，據報被殺&畜均已埋葬 0 七月十九日，據報有以 

色列飛機兩架在埃及邊界內（MR 078-0760)襲擊 

伯都安\o據報貧擊傷，量兩名並殺死駱駝多頭。聯 

合國觀察員一人貧調査^事件，他看到死駱鸵四十 

五頭,受傷駱駝兩頭o七月三十日，據報又有g色列 

飛機若干架在非武装地帶內轟炸,一入被擊麇o調査 

該報吿的聯合國觀察員看到沙上的血跡,子彈洞一 

串撗貫其上o據稱屍首業已依照K教儀式埋葬。八月 

二日及三日，在El Auja的--埃及衞兵報吿又有以色 

列飛機若干架SI擊伯都安人，並有若干目擊此事的 

伯都安人出來證實該項事實。八月八日，據银有飛 

機兩架在埃及境內前於七月十九日遭襲擊的區域內 

襲擊牲畜 0 聯合國觀察員曾調査該項事件，並曾詢 

問一受傷女量。以色列高极代表曾於九月二十一H 

致函埃及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，除其 

他 各 點 外 , 該 函 說 明 ： 

" 三 . 非 武 裝 地 帶 旣 係 以 色 列 領 七 的 一 部 

份,"巴勒斯坦伯都安人"一詞不應存在o在非武 

装 地 帶 内 凡 以 色 列 頒 發 的 身 份 證 的 任 何 亞 拉 

伯 人 , 伯 都 安 入 在 內 , 卽 係 潜 入 分 子 o 

" 四 . 以 色 列 在 非 武 装 地 帶 內 所 採 取 的 任 

何行動（除武力佔領外)均係以色列內政事務， 

任何國家，包括埃及在內，不得干涉"o 

本人又要提到有闢以色列和埃及的停戰情 

形,關於這一點參謀長在他的報吿害中徵引以色列、 

埃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鬮於 

據 稱 在 E l Auja非武装地帶內發生的軍事活動的一 

項決議案。根钹以色列、埃及停戰協定第十條的規 

定，本人瞭邂該委員會的決定，倘若有一方提起上 

訴的話，並非最後的決定,要等到特別委員會對上 

訴案作一決定才算最後的決定。是否本人可«說關 

於該項決定曾有一方在十月二日提起上訴？我捫可 

否說因J*該項決議案仍舊是在待決中，而且將來耍 

根據以色列的請求召開一特別委員會會議。以便審 

議該項上訴案件？ 

荅：本人業已在報吿書中提到（第六三〇次會 

議，第五十一段）以色列代表會對停戰事宜混合委 

員會的決議案提起上訴，請求根據全面停戰協定第 

十條第四段的規定,將該案件提交特坷委眞會審議 0 

該段除其他各點外载有下列一句： 



" 關 於 原 朋 問 題 ， i l 訴 案 件 應 由 一 特 冽 委 

委員會審理，該委員會由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 

謀長，出席Rhodes停戰會議的埃及和以色列 

代表圑各派一人或其他高极官員弒戎，該委員 

會關於這類問題所作決定乃係最後的'决定"。 

因鑒於以色列向特別委員會所提 i訴,以色列、 

埃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的決 

定不能算是最後的決定c關於召開特刿委員會的情 

形，自從前任參謀長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B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報吿書（S/2833,第十段)以來迄未更 

改:"特刿委員會會議雖JB經設法召開，俾得審議S 

停戰事宜混合委鼠會於一九五 一年五月至十月期內 

所作決議而提起之上訴案（埃及提出七次，以色列 

提 出 三 次 ） 然 迄 未 能 党 致 雙 方 均 可 接 受 之 開 會 日 

期"o 

當本人返囘中東時，本人準備與雙方商洽，俾 

召開特別委&會會議o 

七.該報吿睿第三十四段指出以色列於一月底 

建議召開的高級軍事司令官會議迄未實現。參謀長 

能否吿訴我們爲什麼這種窩极會議未能舉行？ 

荅:這種商談之所以未能舉行,是因爲約但政 

府認耸平民谮入他方領七事件係應由替察處理的事 

件；犍方民政當局在高殺警官協助下舉行的會議也 

許更容易達成所耍求的目標o但是,在以色列保持邊 

界安全的責任是由國防部隊镥負的o因此,以色列政 

府於對約但的'决定未能同意,它建議舉行高极軍事 

司令官會議o伹是，它曾接受參加那個由停戰事宜 

混合委員會約但首席代表(一位文官)和負責停戰事 

宜混合委員會以色列代表圑的參謀官(一位軍官）出 

席的會璣。好像本人茌報吿窨內第三十四段所說的 

一般,這些商談亳無結果。本八還說過關於舉行高 

极軍事司含官會議一事在^月中又經提起，並且在 

六月二十九日皋行過一次會齄(苐三十九段 0 ) 

八•第三十九段曾謂以色列政府及約伹政府對 

於潜入事件的貴任各有不同。該報吿書稱： 

"約但正在採取指施,俾防 Jh谮入事件發 

生，並將鼈續探取該項措施。以色列將向約但 

提出鬮於潛入事件的情報"o 

約 但 政 府 所 稱 業 B 採 取 的 措 施 是 否 在 事 實 上 , 減 少 

潛入事件的數B或狨輕其嚴重性 ？ 

荅：在這個問題中所徵引的一段是從一九五三 

年六月二十九日甓方髙,級軍事司令官會翳桔果槪耍 

中抄下求的o該項槪要的第三句如下:"以色列將設 

法來迅速改良遞送該項情報的方法，俾使約但能有 

效利用該項情報"。本人會說這次會議的桔果是成 

功的,因爲各個當事國均承認封方所面封的特钾問 

題,並因各個當事國均承擀某種義務o那是一個良好 

的開始，可借在七月中舉行的兩次會議中铋方的高 

极轡官未能提出詳細辦法來繼镜促進該項工作，4c 

人引爲遺慽。好像本人在報吿睿中所說的一般,實施 

地方司令官協定的現行辦法仍舊沒有改變。但是,地 

方司令官會讒不應與高被軍官的商談混爲一談，本 

人相.信倘若能夠恢復這:種高极官員的商談並訂立六 

月二十九日會議中所訐擬的詳細辦法的話,地方司 

令官會,的程序一定可以加強。 

關於約但政府所採取措施的是否有效問題，本 

人不能不訐及其他因素而作一確切的答钹。因爲我 

們沒有固定的標準來計算這些措施的是否有效o — 

般的說來，以色列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的關 

於潜入事件的控訴，其次數B見狨少。在一九五二年 

內前九個月中，以色列贫提出控W 二百三十三次o在 

—九五三年的同一期'間內，它^提出控訴一百七十 

二次。倘若六月二十九日高极官員商談所計擬的詳 

細辦法能夠訂立的話，這個數字還可以滅低的。 

九.本人此刻要提到一個有關地理的問題0約 

但所犯的許多次il反停戰協定事件，根據停戰事宜 

混合委員會的調査桔展，是否發牛在！^!!^ ! ! ! -Qd-

lqiliya-Jerusalem區域,這個區域是與以色列人口最 

稠密和有最易受襲擊的交通線的區域相啣接的 5 這 

種潛入活勐是否集中在一個區域内 ？ 

荅：這是正確的o好像本人在報吿窨中所說的 

一般(第三十三段）,以色列代表在一九五三年一月 

二 十 四 日 與 M r . V i g i e r 舉 行 的 一 次 會 議 中 曾 說 一 

九五二年内受匪徒影響的主要區域是耶路撒冷和耶 

路撒冷走廊，Sharon平原及Be 1 S an山谷等地。 

—〇.本人的次一個問題县鑭於地方司令官會 

讒 的 o 本 人 要 問 参 ^ 長 根 钹 他 豐 富 的 經 驗 是 否 認 篱 

雙方低殺官員的會璣 5 r以做較目前所做者更多的工 

作，目前它們R能在某種限度內處理事件螢-生後引 

起的某種技術方面的問題。例如送還牛、羊羣及小 

部份喊物等。參謀長是否相信地方司令官會議或協 

定可以在疆些活動範園之外更有所活動？ 

荅：本人對英聯王國代表所提第四及第六個問 

題和美國代表所提第一個間題所作的答復可以答復 

這個問題的一部分。本人祇想再說明一點 0 卽本入 

相信地方司令官經常舉行的會譏可以在處理在事伴 

發-牛後引起的技術方面問題外一一送還牛、羊羣及 

小部伢嘁物等——更做許多其他的工作。這些會議 

對於防止潜入事件的發牛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。 

當然這些會議的是否有效還要依靠健方政府支持其 



地方司令官的稃度和各當事國願意在规定舉行這些 

會議的協定範圔內賦與這些官員的權力的範圍。它 

們在防止事件發生方面的價値可以超過t們JI'决事 

件發生後引起的問題方面的價値。 

― .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其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一 日 所 

通過的决議案 (S /23 " )中，曾說停戰狀態巳屬永久 

性質,故各當事圃不得認爲仍在積極交戟狀態中。我 

們相信若任阿一方自認有權爲一交戰阈。則對於停 

戰制度的運用將發生不良的影響，不知道參謀長以 

爲如坷 ？ 

荅：這個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一九玉一年九月 

一日決議案的前文第五段》該段全文如下： 

"五，鑒於停戰狀態之存在巳將二年有半， 

自屬永遠性質，故任何一方不得自稱仍在積極 

交戟狀態中，或謂基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須行使 

嗨檢、搜索與截留之權"o 

根據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。本人瞭解這一段是 

說 以色列與其亞拉伯鄰邦所訂立的全面停戰協定， 

其所以爲永久性協定，乃S這些協定除在和平恢復 

的情形外不能根據其本身的規定而廢止。倘若本人 

的瞭解是正確的話,這就是說停戰協定的各當事國 

在能達成和平解決以前,*È們必須遒守該項協定的 

條款。因此。本人的任務與責任是遵照安全理事會 

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的規定求執行全面停 

戰協定與維持停火辦法。換一句話說，本人所關注 

的是各當事國實際遠反這些文件的各項規定與條件 

的事實。照本人的意見，任何違反停火辦法或全面 

停戰協定的事實都是不容許的。 

一二.關於停戰協定的意義問題，我們注意到 

各項停戰協定根據其本身的案文與安全理事會決議 

案的 j i?釋是達成永久和平的過波辦法 0 請問參謀長 

是否認爲這是停戰制度中的一個基本部份？他是否 

認爲接受這個觀念是一種能更改目前安全f iHi的辦 

法？最後，休戰督察團在最近瞥否提醒各當事國注 

意*Ë們在簽訂停戰協定時所懷的此項目標 3 

荅：本人同意一般的說來停戰制度照它原來性 

質是一種過渡辦法。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色列與其 

鄰邦所簽訂的全面停戰協定業經各當事國承認爲過 

渡辦法o毎一項全面協定的第一條均載有一項规定, 

憨笃雙方軍隊實行停戰"係涫M武装街突及恢復巴 

勒斯坦和平的必耍步驟"o各當事國均同意認爲是項 

規 定 係 t 們 在 停 戰 期 間 內 必 須 充 伢 遵 守 的 原 刖 之 

關於在停戰協定下的安全情^！，好像本人對於 

前一個問題所作答復中業巳提到的一般，這完全耍 

依靠各當事阈是否能確切遵照協定及安全理事會一 

九四九年八月 i "一日決議案的各項條款o在一方面 

安全理事會和在另一 方面各當事國透過各項停戰協 

定均曾規定休戰督察圑參謀長的任務。安全理事會 

或各當事國透過各項停戰協定均未特刿規定參諜長 

應採取任何正式步驟來提醒各當事國注意t們所接 

受的厫刖，除非是這種原則確係在某一具體案件中 

對於停戰協定的實施是有關係的。 

― 三 . G e n e r a l Benmke能否向安全理事會撮耍 

報吿地方司令官會議自從開始召開以來各次會議的 

議事日稃,在這些會議中所提出的提案和這些會議 

所作的'决定？ 

荅：有許多地方司令官會議開會時不曾有聯合 

國觀察員參加。當有聯合國觀察員參加時,他卽將 

開會情形作一簡單紀錄。這些會議的議事日程、提 

案以及決定均無一定形式。沒有兩次會議有正好相 

同的。一般的說來，在這種會議中，他們交換有關 

谮入事件以及已知的潛入者的情報；交還被捕璲的 

潛入分子和被偸竊的財物與牲畜o他們又曾作關於 

建立雙方當局間較佳的通訊工具的決定。他們©"舉 

行特刿會議，常能促使雙方採取迅速措施求遏止向 

分界線對方身 1擊的事件。在這些會議所處理的事件 

中有許多是極小的，但是其中有很多事件，倘若在 

開始時不予制Jho就很可能爆發成重大的事件。本 

人確信倘若雙方能惯重選擇地方司香官，倘若他們 

能 得 到 正 當 的 指 示 並 能 有 採 取 迅 速 行 勁 的 權 宜 力 

量，那末他們在其本區域内和緩緊張局勢及改進合 

作精神方面所能提出的霄獻當未可限量。 

—四，General Bennike提到關於指稱以色列武 

装部隊越過分界線的若干次事件。General Bennike 

能否證實自從一九五三年一月一H以來所通過的譴 

責約但正規軍與非正規軍S擊以色列領土的下对各 

項決議案？（這些決議案列於附錄二、甲） 

荅：以色列代表徵引約但、以色列停戟事宜混 

合 委 員 會 * ^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月 十 四 日 間 

所舉行的十二次會議中所作的決定，作爲他的問題 

的一部份。道些决定列於本人的答復附錄二 （甲）0 

爲使該項紀錄沒有遺漏起見，在該問題所指的會議 

中的兩次會議所作的其他決定列於附錄二 （乙)。 

本人假定這個問題的耍旨是要決定停戰事宜混 

合委員會的這些' 决定是否證明約伹的正規或非正規 

軍隊曾有破壤停戰協定的行爲。本人可以證實以色 

列代表所徵引的這些決議案均曾譴責約但方面的違 

反協定的行爲。但是，在這些'决議案中祇有三項'决 

議案一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一〇八次會議中所通 



過的第二號決議案,第一二七次會議中所通過的第 

—號決議案和第一四一次會議中所通過的第二號決 

議案——曾提到s拉伯軍圑及其他約但保安部隊的 

單位 0 所有其他決議案只提到"武装集M"、"武装平 

民"或"武装人員"等。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單位 

都是約但保安部隊。 

— 五 . G e n e r a l Bennike在其報吿書第三十九段 

中說"約但正在採取步驟，遏止潛入事件的發生,並 

將羝耩做這種工作"o爲協助我們瞭解約但哈希米德 

王國政府所作的是項工作起見，General Bennike是 

否能吿訴我們該圃政府對於在最近六個月求螢4?的 

並爲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議案所譴資的下列謀殺 

案件的兇IE或對於自從簽訂停戰協定以來任何時期 

內約但人對Ô色列入所犯而不在這張單子上的任何 

其他謀殺案件的兒犯是否已加審訊，是否已作判決 3 

荅：在這個問題中，以色列代表曾列舉十項事 

件；這些事件列於本人的答復附錄三中。 

我們並無關於任何一方對於這種兇犯所作的判 

决的情報 0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工作祇限於調査 

事實及決定是否有達反全面停戰锒定的事件螢牛。 

犯人的捉拿與處罰乃係每一個當事國管轄範圍內之 

事 0 本人知道在地方司令官會議中贜於這個問題的 

某些情報巳經交換過了。 

— 六 . G e n e r a l Bennike報吿睿第三十二段中， 

他說當一個以色剁巡邏隊越通分界線與Falameh村 

居民開鎗互擊時，曾有以色列士兵一名被殺o G e n -

eral Benmke是否能吿訴我們這具屍體上有沒有證 

章If朋他是以色列士兵；證章的號碼曾否通知以色 

列赏局，屍體曾否交還以色列？ 

荅：該屍體有以色列If章一枚，上刻號碼篱二 

三二〇四六並有希伯來姓名Yehuda K a c i m 宇 樣 。 

該項佾報曾通知以色列當局o該屍體巳於一月二十 

三日交還以色列軍官二人，他們當卽承認那是以色 

列士兵的屍體，並無保留。 

- t . 约 佴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代 表 所 提 間 祖 

― . G e n e r a l Bennike是否憨爲以色列正規軍所 

進行的襲擊漸趨頻繁？從*È們對於約但人民所造成 

的生命物質損失方面來講這種鎪搫是否漸趨嚴重？ 

袅加這種向約但頜土襲擊的以色列軍隊人數是否漸 

見 墦 加 ？ 

荟 ： 根 據 本 年 年 初 以 來 所 發 牛 的 事 件 , * 人 必 

須對於這個問題的三部伢，除關於物質損失的部份 

外，作肯定的签復。 

二. 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目前的休戟辦法開始 

以來£1色列人的谮入行爲及侵略行爲使約但蒙受的 

損失的筘圍如何？ 

荅 ： 本 人 沒 有 可 以 便 本 人 答 復 這 個 問 題 的 情 

報，因爲休戟督察團與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均未經 

規定必須估量或計算這種損失。 

三 . General Benmke是否能說明從以色列人違 

反停戟協审的總次數方面來講，有多少次以色列入 

的襲擊係以色列軍隊所篱？ 

荅：在以色列、約但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所通 

過的譴貴以色列的十一次決畿案中，有四項提到"武 

装 以 色 列 人 " " 武 裝 國 體 " ， 一 項 提 到 " 武 装 以 色 列 

人 " , 四 項 提 到 " 以 色 列 軍 隊 " 一 項 提 到 " 以 色 列 正 

規 軍 隊 " , 一 項 提 到 " 以 色 列 部 隊 " , 一 項 提 剁 " 以 色 

剁士兵",一項提到"以色列國防部隊"五項提到"以 

色剁保安部隊"一項提剁"一位軍官及以色列保安部 

隊"，一項提到"以色列装甲車"，一項提到"以色列正 

規 軍 "o對 於 閣 下 問 題 的 答 案 是 共 # 十 六 次 。 

四. 我們注意剁以色列報紙文字在描寫以g剁 

境內的犯罪行镙時，其通常桔語總是說"追索蹤跡 

至邊界爲Jfc"o General Bemuke是否有任何情報足資 

證明恐怖分子集國在以色列境內甚篱猩撅？以色舛 

報羝所指稱係約但人所犯的許多案件實際上乃係以 

色列人對以色列人所犯罪行，這是眞實的麼？ 

荅 ： 休 戟 督 察 圃 關 於 ^ 兩 個 問 題 並 無 特 刿 佾 

報。 

五 . General Vagn Bennike是否願意比铰約但 

和以色列自從簽訂地方司含官協定以後與体珑督察 

圃合作的佾形？ 

荅：雙方當事國在地方司令官協定下進行&作 

的程度不容易作比较。在最近會有一個當事國不願 

意出席會譏的佾事發生。當然尙有比较高度合作的 

可能o 

六 • 我 們 注 意 到 在 G e n e r a l Bennike的報吿寄 

附錄一及三中，他曾列舉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 

所通過的譴貴當事國的决議案的數字^General B e n -

nike 能否提供闢於一九四九年、一九五〇年及一 

九五一¥所通過的譴貴當事國的決議案的戡宇？ 

荅：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見附錄一,本人貧將 

該項附錄提交安全理事會主席,並請其列入本次會 

議的紀錄中。 

七，General Bennike和也的瑭員曾否受到威脅 

或被阻不得親察在他管制下的非武装地帶?若然，這 



些事是在什麼時候,什麽地點和在什麼環境下發牛 

的 ？ 

荅 ： 人 已 在 答 復 黎 巴 鳅 代 表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時 

答復了這個問題。 

八. 聯合國觀察員在作調査時被以色列人發|& 

射擊共有幾次？ 

荅 ：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, 經 有 很 多 次 被 人 發 鎗 射 

擊。在大多數他們是在雙方互相開鎗射擊時夾在 
中間的o好像本人在以前曾說明的一般，本人確信 

各當事國知道它們對於觀察員在執行任務時的安全 

所負的責任。本人並沒有證據足資證明開鎗的一方 

明知他們是聯合國觀察員而向他們直接開鎗 0 

九. 是否曾有亞拉伯軍M對以色列居留地或村 

荘進行有組織的襲擊的情事發生？亞拉伯軍團在休 

戰期間,否進行大規模屠殺或大規模破壤工作 ？ 

荅：好像本人在答復黎巴嫩代表第九個問題時 

所說的一般，約但正規軍曾被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 

譴責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三次，其中A無一次係亞拉 

伯軍围對以色列居留地或村花的有钮織的襲搫。m 

些決議案的案文見本報吿窨附錄二。 

̶〇•關於約但平民越過分界線的單純事件的 

控訴一百九十一次，參謀長能否證實這些案件未經 

討論卽吿解決，h爲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知道這些 

入都是偶然越界，他們顳無^反全面停戰協定的眞 

正意志 ？ 

荅：好像本人向安全理事會報吿書附錄三中所 

說明的一般,上面的問題中所提到的關於平民越過 

分界鎵的控訴一百九"f^一起未經個刿調査或討論卽 

吿獬決,並自一個項目太多的議程上删去了o例如, 

關於這些控訴案中五十七起的、决議業經一九五二年 

—月二十四日以色列、約但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第 

八十次會譏方接璲分雜委員會的一個報吿窨後予以 

批准，該報吿書僅列舉各項控訴的號碼，後面附列 

雙方同意的決議。約伹代表指出這些案伴未經在當 

地進行調査o他又說:"本人並沒有說 f t其中某些案 

件中谮入者並無潛入情事，但是本人懐疑在每一個 

案件中谮入者都應當負責"。關於宜否舉行調査一問 

題,經舉行遇一次一般辯論。主席曾提請注意分扭 

委員會決議的措辭，該項決議案曾採用"與第四條 

第 三 段 不 符 " 字 樣 ， 而 不 用 " 構 成 違 反 第 四 條 第 三 

段之事件"字樣。混合委員會衡於其餘的控訴,玫廬 

得甚至更少些，除各當事國希望肅淸議事日程的願 

望以外，本入實無法來確切說明各當事國同意這些 

決議案的動機o 

― . 應 如 何 加 強 体 ^ 督 察 M 俾 保 證 各 方 能 尊 

重各項停戟協定' 

荅：若僅加強休戰督察圑並不足以保證各方葚 

重停戰協定。各當事阈本身必須具有尊重停戟協定 

的決心。雖然，本人羝爲倘能加強觀瘵員圃體,俾 

便休戟督察圑能在休戰分界線主要地點分佈觀察員 

的話,那末目前的緊張局面,特別是關於各方遒守停 

火辦法的情形,應能改進。好像本人在答筏前一個 

問題時所指出的"般，這些觀察員分佈各處後也許 

可以對於可能達反停戰協定的人發4?—種涫極制J卜 

的作用。 

附錄一 

自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 

委員會正式紀錄中搜集的統計 

卑度 《色列所提椬訴 约饵所提控訴 

—九四九年 15 42 

—九五〇年 112 79 

—九五一年 167 116 

—九五二年 344 138 

— 九 玉S年 （ 至 十 月 十 

五曰止） 178 167 

共 訐 8 1 6 542 

控 訴 毪 頦 《 色 列 所 提 控 訴 約 饵 所 提 控 鉢 

一. 軍事單位越過分界線 58 212 

二. 武装個人或阁體越通 

分界凝 170 17 

三. 非武装個人成圑體越 

過分界線 422 15 

四. 向分界鎳對方射黎 101 173 

五 • 飛 越 過 境 23 65 

,々•驅逐出境 一 44(5,415) 

七 . 所 有 其 他 各 項 42 16 

共 計 8 1 6 542 

一九W九年六月起至一九五二年^底止： 

祐敎《 被 報 約 受 倦 约 

色 列 人 數 色 列 人 數 饵 人 數 饵 人 數 

以色列指稱由於約 

但的襲搫致以色列 

境内死傷人數如下 57 64 43 13 

停珑事宜混合 

委員會對約伹 

的IS责證實由 

於約但所採取 

的行動致死傷 

人墩如下 14 17 2 1 



被敎r乂 受傷《 铍 S 約 受 傷 約 

色 列 人 數 色 列 人 數 佴 人 數 f a 人 數 

約但指稱由於 

以色列的幾撃 

致約但境内死 

m a數 如 下 

停戰事宜混合 

委員會對以色 

列的譴眚證實 

由於以色列所 

採取的行動致 

死傷人數如下 

89 

22 

—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一 B 起 至 十 月 十 五 B 止 : 

以色列指稱由 

於約但的篛搫 

致以色列境内 

死傷人數如下 32 37 25 

停戰事宜混合 

委員會對約但 

的譴責證實由 

於約但所採取 

的行動致死傷 

入數如下.-

約伹指稱由於 

以色列的襲擊 

致約但境內死 

傷人數如下 

停戰事宜混合 

委員會對以色 

列的譴責證實 

由於以色列所 

採取的行動致 

死傷人數如下 

10 13 

11 86 

55， 

25 

59 

23 

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貧通過若干決議案譴責各 

當事國違反全面停戟協定下列各項規定。 

^ 三 條 第 工 段 

"任何一方之陸海空軍或同軍事部隊，包括非 

正規部隊在內，不得向對方之軍隊或同軍事部隊，或 

*爲符合停铱事宜混^委a會的洪議案起昆,此« 

(55 )包 括 在Qibya被 ; ^ 死 的 四 + =人在內 0 

向對方管轄領土内之平民，從事任何戰爭行爲或敵 

對行爲；亦不得爲任何目的逾越或進入本協定第五 

條與第六條所定之停戰界線；亦不得進人或越經對 

方 之 上 ^ 、 

第三條第三段 

在豨約任何一方管轄之領土内進行攻擊 

對方之戰爭行爲或敵對行爲"o 

第四悴第三段 

甓方武装部隊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人戰線 

間區域之規刖與條例,於本協定簽字後仍然有效，適 

用於第五條與第六條所稱之停邀界線"o 

第七條第一段（附扦二第二條） 

"下開各頃在"自衞武力"一詞範圜s內；（甲） 

各種坦克車、鐵甲車、Bren礮車，半履帶装甲車或 

裝甲載重車，或他種装甲車輛；（乙)不在上載第一 

項（甲）類(子)（丑）二目及第一項（乙）類所列以内之 

一切重武器及武器部隊，（內）經簪方同意之勤務 

隊"。 

i t 反 第 H 反 第 i t 反 第 遣 反 第 

第 三 條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七 條 » 

̶a 三m 三段 ̶段 

(附舛二 

第-條） 

一 九 九 卑 

約但被譴責次數 . 

以色列被譴責次戡 

̶ 九 五 O 年 

約但被譴責次數 1 . . 

以色列被譴責次數 1 1 

̶九五一年 

約但被譴責次數 1 

以色列被譴責次S 14 

̶ 九 £ 二年 

約但被譴責次數 4 

以色列被譴責次數 5 

̶ 九 i 三 年 

約但被譴貴次數 H 

以 色 列 襲 譴 責 次 數 n 

共 針 : 

約但镀譴責次數 19 

以色剁被譴資次數 37 

7 

14 

10 

6 

1 

3 

19 

23 

12 

2 

25 



凡未以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'决議案譴責一方破 

壊全面停戰協定的方法解決的各項控訴均以下列各 

種方法之一予a解決：撤涫、以非決定性的表決予 

以澥決，未經表決卽予J?決，發表聯合聲明請雙方 

採取措施減少發生事件的次數予以廨決，或一方發 

表願探取糾正行動的聲明予以廨'决。 

以色列所提有關指稱潛入事件的許多控訴均以 

上述最後一個辦法由約但哈希米德王阈代表提出陳 

述予以廨決，其中一頃陳述如下： 

"約但哈希米德王國代表圑對於上述各項 

控訴中所報吿的有關平民越過分界線事件，表 

示 逍 慽 。 t 重 申 t 將 探 取 各 種 可 能 辦 法 以 免 將 

來再發牛這種非法越過分界翁事件的決心，因 

爲此事有損键方利益並與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 

第三段的規定不符。" 

附錄二 （甲） 

以色列代表所提書面問題第十四號的全文 

" G e n e r a l Benmke提到關於指稱以色列武装部 

隊越過分界凝的若干次事件。General Bennike能否 

證食自從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以來所通過的譴責約 

但正規軍與非正規軍襲擊以色列領土的下列各項決 

錢案： 

戰 事 宜 ^ 合 委 â 會 第 一 o 入 次 會 議 

(一月三十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三條第 

二段 

(二月四日：)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達反第三條第二 

段 

( ̶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K h Yattir越《1 

分界線襲擊以色列巡邏隊事件） 

― . 武 装 伯 都 安 人 從 約 但 越 ^ ^ 界 線 鼈 而 襲 擊 

以色列保安部隊事件係達反全面停戰協定 

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o 

二.約但保安部隊或同軍事部隊故意侵入以色 

列頜土並對一以色列巡邏作有計割的武装 

襲擊事件係一嚴重及公然違反全面停戰協 

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浮戰事宜浞合委 f i會第一一O次會議 

(二月五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四條第三 

段 

(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破壊Ayal鐵道事件） 

― . — 九 五 三 年 二 月 二 日 至 三 日 夜 若 干 人 從 約 

但控制的頜土越過分界線以炸藥炸毁以色 

列鐵道事件係公然達反全面停戰協定第四 

條第二段的行勁。 

二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講約但代表團埤取 

各種措施，以遏止這種可便愔勢極度惡化 

的侵略行勤的再度螢生。 

〖亭戰亊室^合妥A會第一一九次會铋 

(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 

違反第三條第二段 

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達反第三條第二段 

約但哈希米te王國違反第三條第二段 

(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,31黎Beit ' A r i f 事 

件） 

― . —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六 日 夜 約 

但武装圑體深入以色列領七在Ben' Ari f -B 

炸毀屬於Solok Yahish Z a d e k 的 房 尾 事 件 

係 達 反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第 三 條 第 二 段 的 行 

動， 

二. 在同一晚上預先越過分界線的其他人員在 

同一村莊內以手榴彈及自動武器向Yehuch 

Omess!的房屋射擊事件係違反全面停戰協 

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三.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夜武 

装約但人若干越過分界線在Beit' Ar i f -B 村 

莊 锼 撃 M i r i a m Nagar的 房 屋 事 件 係 違 反 

全面停跺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勐。 

四. 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請約但代表幽阻止 

這類傷害婦女一名幼量若干名的事件再度 

發生。 

『亭戰亊:£;晃合委â會第一二 o次會議 

(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 

達反第三條第二段 

(̶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璣擊Beit Nabala 

事件） 

― . 一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六 日 夜 一 

武 装 M 體 越 過 分 界 線 以 手 榴 彈 及 S t e n 鎗 

在 B e i t Nabala村莊向一房屋射龌殺死婦 

女一名傷害其丈夫及兒童二名事件係違反 

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^的行動。 

二，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諳約但代表圑採取 

有效指施阻止這種事件的再度螢牛。 

f亭戰事5：浞合4员會第一二一次會議 

(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 

iâ反第三條第二段 



約伹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三條第二段 

(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,II擊Beit ' A r i f 事 

件） 

― .̶九五三年五月二个五日至二十,\ *日夜武 

装 約 但 人 一 隊 在Ben ' Anf -A村莊向Sarah 

Seyak的房尾進行兇殘襲擊致使房主受傷 

事件係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 

行動<j ― 

二 . 武 装 約 但 人 一 隊 在 B « t ' A n f - 村 莊 向 G a -

vami Moshe的房屋進行襲擊致使婦女一 

人受傷係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 

的行勐o 

H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请約但代表圑探取 

有效措施阻止這類事件的再度發生。 

f爭戰亊宜浞合委g會第一二二次會議 

(六月三R )約但哈希米德王圃遠反第三條第二 

段 

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達反第三條第三段 

(—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提出的控訴,約但人 

在 以 色 列 南 部 D m v e u n a 區 域 大 規 模 非 法 

耕種事件） 

―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於II方所蒙傷亡表 

示遺慽。 

二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約但公民在以色 

列領七內非法耕種：h地乃係促成這些可資 

遺铖的事件的原因。 

三*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武装約伹入深入 

以色領列土收割農產物係違反全面停戟協 

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勁。 

m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約但人向分界镍 

對方射锒保謹收割係違反全面停戟協定第 

三條第三段的行動。 

五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請約但代表SI採取 

有效措施ffl止一切非法耕種情事，以免將 

來再度發生這類事件。 

2浞合妥员會第一二 w次會議 

( 六 月 八 H )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三條第二 

段。 

(—九五三年六月七日約但正規軍士兵（亞拉伯 

軍 圑 士 兵 ） 南 耶 路 撒 令 M a l h a 地 方 開 

鎗射«傷害以色列平民兩名事件） 

― . ^ 月 七 日 晨 約 但 正 規 軍 士 兵 越 過 分 界 線 並 

向以色列牛民兩名肆行襲擊致使兩人受慯 

事悴係嚴重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 

段的行動。 

二 .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促 請 約 但 代 表a採 取 

一切措施阻止約但士兵越過分界線並在以 

色列領土內襲擊以色列平民。 

^戰亊宜；晃合委s會第一 二六次會議 

(六月十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三條第二 

段 

(̶九五三年六月八日武装約但人在Tirat Y e -

huda 地方殺害以色列人事件） 

― , 一 九 五 三 年 ^ 月 八 日 武 装 約 但 人 一 隊 越 過 

分 界 線 以 炸 藥 及 手 榴 彈 炸 毀Brat Yehuda 

村莊房屋兩座並於一座房屋內殺死一入係 

遠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二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請約但代表圑立卽 

探取有效措施避免這種能使分界線上發牛 

危險緊張局勢的事件苒度發牛。 

垮 戰 事 宜 ^ 合 委 S 第一二八次會議 

(六月十一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三條第 

二段 

(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至十一日武装約但入在 

Kfar Hess地方殺害以色列婦女一名及傷 

害勇子一名事伴） 

― ,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十 日 至 十 一 日 夜 武 装 約 但 

人 在 K f a r Hess村荘進行Ç&殘襲搫致殺死 

婦女一名並慯害其丈夫事件係違反全面停 

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二.停戰事宜混合委罠會着重指出最近以色列 

所進行的一序列的襲擊醸成了嚴重的緊張 

局面，並促請約佴代表圑立卽採取最有效 

的措施遏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* 0 

f 亭 戰 亊 2 ^ 合 委 â 會 第 ̶ 三 一 次 ^ 議 

(六月二十三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背反第三條 

第二段 

(̶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武装約但人ftBeitNe-

,kufa殺死一鄉村保衞隊隊 f t並傷害3—隊 

^事件） 

― . —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武 装 約 但 人 對 B e " 

Nekufa村保衞隊進行兇殘餿擊致殺死隊員 

—名另傷害隊員一名事件係違反全面停戰 

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

二 ‧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請約但赏局制止這 

種兇殘侵略行爲0 

戰 亊 宜 ^ 合 委 f i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

(八月二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四條第三 

段 

(一九五三年八月二日約但正規軍士兵在Wach 

Namus—Ma'ale ha Hamisha 地方分界線 

向對方射擎事件） 

— ‧ 約 但 平 民 繼 績 侵 入 無 人 地 帶 及 Q a t a i m a 村 

莊附近的以色列領土事件係違反全面停戰 

協定第四條第三段的行動。 

二.約但軍隊從約但控制的頜土内向以色列方 

面射輋事件係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 

三段的行動。 

^ 戰 亊 宜 浞 合 委 f i 會 第 一 A O 次 會 « 

(十月十四日）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違反第四條第 

二段 

(̶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約但人在Yahud村荘 

殺害在惠睡中的 f i l色列婦女一名兒童兩) 

名事件） 

̶•̶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夜武装約 

但 入 深 入 以 色 列 境 內 向 Y a h u d 村 荘 一 房 

屋肆行殘暴襲擊致殺害幼童甫名及其母親 

事件係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 

行動o 

二*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羝爲約但當局應立卽 

採取最有力的措施，以免再度螢生這類不 

能容忍的侵略行爲。 

(附拄：在這個案件中，約但代表團未曾投 

II反對對約但的讁責,而聲明棄權,這是 

與所有其他案件不同的地方) 0 

附錄二 (乙） 

約但、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R會在以色列代表的 

第十四個問題內所稱的兩次會議中通過的其他决 

― .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第 一 二 二 次 會 議 除 通 

過其他決議案外更議決下列事項： 

一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、决定以色列軍隊隔分 

界鎵向約但領土內約但公民射擊係違反全 

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三段的行動。 

二.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以色列士兵在約 

伹領七内焚毁農作物係達反全面停戰協定 

第三條第三段的行動。 

三.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决定以色列装甲車在 

離分界線五十公尺處出現係違反全面停戦 

锒定第七條第一段(附件二、第二條)的行 

動。 

二.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一四一次會讖除通 

遇其他決議案外更議決下列事項： 

― .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二 日 以 色 列 保 安 部 隊 一 隊 

由一位軍官率領進入無人地帯，埋伏突襲， 

殺死婦女一名，傷害九酴兒童一名事件係 

達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二. 以 色 列 保 安 部 隊 在 Q a t a n n a 村 莊 開 鎗 射 

擊致傷害七齡女量一名事件係違反全面停 

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的行動。 

三.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請&色列當局向以 

色列保安部隊頒發命令嚴格制止將來再度 

襲射約但公民事件。 

附錄三 

以 色 列 代 表 所 ^ 面 問 題 第 十 五 號 的 全 文 

General Bennike在其報吿害第三十九段中說 

"約但正在採取步驟，遏止谮入事件的發生,並將羝 

精做這種工作"。爲協助我們瞭邂約但哈希米德王闉 

政府所作的是項工作起見,General Bennike是否能吿 

訴我們該國政府對於在最近六個月來發生的並,爲 

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議案所譴責的下列謀殺案件 

的兇犯或對於自從簽訂停戰協定以來任何時期内約 

但入對以色列人所犯而不在這張單子上的任何其他 

謀殺案件的兇犯是否巳加審訊，是否B作钊決？ 

A.—九五三'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。襲撃 

Beit' A r i f - B 村 莊 並 炸 毁 S Y Z o d e k 的 房 尾 。 

B—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。用手 

榴彈及自動武器翁擊S Omessi房屋。 

c —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^ H 0 mm 

Miriam N a j a r 的 房 尾 並 傷 害 婦 女 一 名 及 其 子 女 數 

名。 

D —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六 日 。 在 

Beit Nabala以手榴彈及自動武器襲擊一房尾，殺害 

婦女一名並傷其丈夫及兒童兩名。 

E ̶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。在Be-

it' A r i f - A 襲 擊 M r s Sarah S a y c k 的 房 屋 ， 將 其 傷 

害 0 



F.—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茧二十六日o在Be-

i t ' A r i f - A 村 荘 襲 擊 M r G v a r n i 的 房 ^ , 傷 害 婦 女 

̶名。 

G̶九五三年夂月七日。約但正規軍士兵越過 

分界糠襲擊並傷害fil色列平民兩名。 

H ̶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八 日 。 以 炸 藥 及 手 榴 彈 襲 

Tu-at Y e h u d a 村 莊 , 殺 害 男 子 一 名 。 

I ̶九五三年六月十一日。以手榴彈及自動武 

器 篛 擎 K f a r Hess，殺害婦女一名並傷害其丈夫o' 

J —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。襲擊Yahud村，殺 

害婦女一名兒量兩名，另傷害婦女及兒童各一名。 

附錄四 

對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二十八日間螢牛的事件 

所提的控訴單 

« 色 列 所 提 椬 訴 

一. 一月十一日約但軍用飛機飛越過境。 

二. 一月十一日約但軍事飛機飛越過境。 

= ‧ 一月十二日約但飛機飛越過境。 

四，一月二十三日約但軍用飛機兩架飛越過 

境。 

五. 一月二十三日約但軍用飛機飛越過境。 

六 . 一月十五日武装約但人一隊越過分界線。 

Ô色列於五月對一月間發生的潛入事件所提的 

控訴如下： 

七. 一月六日潛入分子越過分界線。 

八. 一月九日谮入分子越過分界凝。 

九. 一月十日谮入分子越遇分界糠。 

一月十日潜入分子越過分界鎳。 

― . — 月 十 八 日 潜 入 分 子 越 過 分 界 凝 。 

一二 ‧一月十八日潛入分子越過分界線o 

一三，一月十九日谮入分子越過分界鎵。 

—四.一月二十七日潜入分子越過分界線。 

约佴所提揑訴 

― , — 月 一 日 以 色 列 武 装 部 隊 四 十 人 越 過 分 界 

H o 向 B u d r u s 區 域 居 民 發 鎗 射 擊 。 

二 . 一 月 六 日 以 色 列 巡 邏 隊 越 過 分 界 線 ， 向 

Beit Surik村莊開火。 

H. — 月 七 日 以 色 列 武 装 巡 邏 隊 越 過 分 界 鵜 ， 

在 Z e i t a 區 域 開 火 。 

四* —月十九日以色列飛機飛越過境o 

五 . 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夜以色列巡邏隊 

越過分界鎵。與Falameh村自衞隊互相螢 

鎗射黎。 

六. 一月二十三日以色列飛機飛越過境。 

七 . 一月四日以色列士兵三名及平民駕駛指導 

員 一 人 在 L a t m n 區 域 越 過 分 界 線 。 

八. 一月二十二日以色列飛機飛越過境。 

九. 一月二十二日以色列飛機飛越過境O 

— O . 一月二十五日以色列飛機飛越過境o 

附錄五 

黎巴嫩代表所提書面問題第九號的全文 

General Bennike 在他的報吿害中沒有在任何 

處提到約但武装部隊曾越過分界線或隔分界線向對 

方射黎因而違反全面停戰協定,而他曾在十一處提 

到以色列武裝部隊越過分界線或隔分界線向對方射 

擊（有一次昆隔非武装區域）因而違反全面停戰協 

定。此十一處附列於下（參玫第六三〇次會議紀 

錄）： 

Falameh-Rantis事件 第十三段 

Dawayima事件 第十五段 

Dawayima事件 第十五段 

Wadi Fukin , S u r i f 及 I d n a 事 件 第十七段 

在Falameh村莊附近巡邏事件 第三十二段 

以 色 列 駕 駛 學 校 汽 車 載 士 兵 三 名 在 Latrum 區 

域越過分界線 第三十一段 

以 色 列 巡 邏 隊 一 隊 在 F a l a m e h 村 荘 附 近 越 過 

分界線 第三十二段 

以 色 列 部 隊 隔 分 界 線 向 Q a l q i y a 村 荘 射 黎 

第三十三段 

以色列機勁巡邏隊越過分界線向在迦薩狭長地 

帶 田 裏 工 作 的 亞 拉 伯 人 射 搫 第 四 十 五 段 

以 色 列 飛 機 在 E l Auja非武裝地帶附近邊界兩 

方襲擊亞拉伯人及其駱駝及羊辇 第四 

十八段 

以色列武裝部隊在'El Auja附近進入非武装地 

帶殺害人畜 第四十/入段 

General Bennike是否願意將指稱係約但或約但 

人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動與指稱係以色列或以色 

列人違反協定的行動二者間性質上的差別作一更爲 

深刻和切實的比較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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